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刑智上訴字第22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茗星事業有限公司

兼 代表 人  周定榆 (原名周銘彥)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范家振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

字第1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9754、3032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周定榆犯如附表二本院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二本院主文

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

茗星事業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49條第1項前段之罪，科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扣案之犯罪所

得新臺幣伍拾柒萬肆仟參拾捌元，及如附表三編號1至4、6至7、

9、13、30至32、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

1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周定榆係址設○○市○○區○○路0巷0弄0號茗星事業有限

公司(下稱茗星公司)之負責人，負責綜理茗星公司之茶葉原

料購買、茶葉之製造、調配及銷售等業務。其明知食品業者

不得販賣攙偽或假冒之食品，且應在商品包裝上，據實標示

商品之原產地。詎為行銷目的，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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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騙他人，基於販賣攙偽食品，並就商品之原產國為虛偽標

記，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09年9月29日起至111年8月3日止，向

他人購入臺灣及越南生產之茶葉，指示不知情之員工邱冠豪

依其提供之配方，於臺灣茶中攙入越南茶，或以越南茶混合

越南茶而製造、調配成如附表一所示之品項，再以載有阿里

山、杉林溪、福壽梨山、大禹嶺、南投縣鹿谷鄉等臺灣產茶

地名之真空袋包裝，而不實標記前開品項均為臺灣茶。復使

用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以蝦皮帳號「0000000」開設名

為「『茗星茶葉』臺灣茶零售批發」之蝦皮賣場(下稱茗星

賣場)，於茗星賣場介紹中記載「茗星有著品種繁多的各式

各樣的臺灣茶，如令其驕傲的高山烏龍茶、阿里山茶、大禹

嶺茶、梨山茶、金萱茶」等語，以成本加計1倍作為售價，

指示不知情之員工張郁歆、蔡雨潔、鍾羿男，拍攝前開品項

之商品照片並加註「臺灣阿里山茶、杉林溪、大禹嶺」等文

字，以如附表一所示商品名稱、售價在茗星賣場上架，而公

開陳列攙偽之食品，對不特定多數之公眾佯稱茗星賣場販售

之前開品項均為臺灣茶，並指示不知情之員工張方馨於出貨

時在茶葉真空袋上張貼其業務上所作成之「原產地：臺灣」

之標籤紙後對外販售而行使之，致附表二所示之被害人陷於

錯誤，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購入各該品項並交付價金。嗣經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事管理署(下稱食藥署)南區管理中心及臺

南市政府衛生局於110年10月20日至茗星公司稽查，復經法

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下稱臺南市調查處)於111年8月3

日，持搜索票至茗星公司位於○○市○○區○○里○○○00

0之00號之廠房進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物，始悉

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調查處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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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判決下列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

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

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

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

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至非供述

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亦均不爭執證據能力，

且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自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周定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

均坦承不諱(參見111年度偵字第19754號卷〈下稱偵查卷〉

第318頁、原審卷第209頁、本院卷第371頁)， 並經證人即

茗星公司員工邱冠豪於調詢及偵查時(參見法務部調查局臺

南市調查處〈下稱調查卷〉第67至75頁、偵查卷第67至71

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張郁歆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7

1至177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蔡雨潔於調詢時(參見調查

卷第237至242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鍾羿男於調詢時(參

見調查卷第205至211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張方馨於調

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81至187頁)、證人即被害人陳錦芳於調

詢及偵查時(參見調查卷第97至102頁、偵查卷第31至35

頁)、證人即被害人曾書怡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57至161

頁)、證人即被害人王姵惏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41至146

頁)、證人即被害人王谷丰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23至128

頁)證述綦詳，且有如附表三編號1至4、6至7、9、13、30至

32、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物

品扣案，及蝦皮購物訂單暨訂單翻拍照片(參見調查卷第105

至113頁、第133至139頁、第151至155頁、第167至169頁)、

茗星公司109年9月29日起之進貨資料暨內部編號報表(參見

調查卷第385至392頁)、茶葉代號對應品種、產地一覽表(參

見111年度警聲搜字第843號卷〈下稱警聲搜卷〉第42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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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第46至47頁)、茗星公司出貨茶葉手寫配方(參見調查卷

第55至57頁)、茗星公司賣場販售之商品截圖(參見調查卷第

399至406頁)、證人鍾羿男提出之附表一編號3、4、11品項

之茗星公司賣場截圖(參見調查卷第235頁)、附表一所示品

項之扣案照片(參見調查卷第221至231頁)、茗星公司蝦皮賣

場之消費者訂購紀錄(參見調查卷第85至91頁、第365至384

頁)、茗星公司之蝦皮出貨紀錄光碟(參見調查卷第59至60頁

暨資料存放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之茶業產地

鑑別報告(參見調查卷第305至306頁、第309頁、第319至327

頁、第331至343頁、第347至349頁、第355頁)、臺南市政府

衛生局110年10月20日之110年進口茶葉流向及標示稽查專案

查檢表(參見110年度他字第6242號卷〈下稱他字卷〉第14至

17頁)、茗星公司110年越南原料清單及茶產地標示查檢表

(參見他字卷第25頁)、現場稽查照片(參見警聲搜卷第105至

106頁)、食藥署110年11月26日FDA南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

訂單截圖(參見他字卷第255至264頁)、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

商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111年9月15日蝦皮電商字第00000000

000號函檢附之蝦皮帳號「0000000」聊聊對話紀錄(參見偵

查卷第333至372頁)、茗星公司出貨單(參見調查卷第33至43

頁、第47至48頁)、品項F160、F16(附表一編號1、2)配方表

暨烘焙法(參見調查卷第49至51頁)、商品標籤(參見調查卷

第61至66頁)、臺南市調查處茗星公司販賣茶葉商品彙整資

料(參見調查卷第357至361頁)、蝦皮公司蝦皮購物網站帳號

「0000000」使用人基本資料(參見調查卷第363頁)、臺南市

調查處製作茗星公司販售茶葉商品統計表(參見調查卷第393

至395頁)、工商登記公示資料(參見調查卷第407至408頁)、

茗星公司茶葉商品成分及烘焙表資料檔案光碟(參見調查卷

資料存放袋)、茗星公司臺灣茶、越南茶進貨單、進貨單據

(參見他字卷第14至24頁、第26至27頁)、搜索票、搜索扣押

筆錄(參見警聲搜卷第109至135頁)等附卷可資佐證，俱徵被

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認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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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論罪：

(一)法律適用之說明：

  ⒈被告周定榆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業於112年5月31日

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6月2日生效，此次修正乃新增該

條第1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

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就該條第1項

第3款規定並未修正，是前揭修正對被告周定榆本案所犯網

際網路詐欺取財罪之犯行並無影響，即對被告周定榆並無有

利不利之情，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現行法規

定。

  ⒉被告周定榆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

公布，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雖為該

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然被告周定榆所犯刑法第339條

之4第1項第3款之罪，並無該條例第43條、第44條所列加重

構成要件或加重其刑事由，故無適用該條例論罪之問題，自

無庸為新舊法比較，應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

之規定。

  ⒊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係以有同法第15

條第1項第7款之「攙偽或假冒」行為為構成要件，而所謂

「攙偽或假冒」行為，依103年2月5日修正提高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刑度之立法理由，是指廠商為降

低成本牟利，刻意降低食品販售時標定的品質，而以劣質品

或人工原料混充優質品或天然食材，致影響民眾食品衛生安

全及消費者權益之行為，攙偽假冒之物質，必較原標示之物

質品質為低、成本較廉，致欠缺廠商原所標示之品質。又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衹要有「攙偽或假冒」之行

為即成立犯罪，屬抽象危險犯，乃立法者擬制之危險，不以

已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為必要，其規範目的旨在以刑事

責任嚇阻攙偽、假冒等危險行為，期產生一般預防作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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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毋庸實質判斷其行為有無存在危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4272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443號、第2463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謂

「攙偽」即「不純」，指在真實的成分外，另加入未經標示

的其他成分混充；同款所稱「假冒」則指「以假冒真」，缺

少所宣稱的成分而言。

(二)核被告周定榆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示

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

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

書罪，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49條第

1項前段之販賣攙偽食品罪。被告茗星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

告周定榆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攙

偽食品罪，依同法第49條第5項規定，應科以罰金刑。至檢

察官起訴書法條雖未論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然此部

分與經起訴論罪之商品虛偽標記罪、加重詐欺取財罪、販賣

攙偽食品罪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

及，亦經本院告知並予被告周定榆表示意見之機會(參見本

院卷第321頁、第361頁)，無礙被告周定榆之防禦權，本院

自應併予審理。另本案被告周定榆固亦構成刑法第255條第2

項之罪，惟刑法第255條第2項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

定，倘其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

規定之罪，無再適用補充條款之餘地，是公訴意旨認被告周

定榆上開所為應同時論以刑法第255條第2項之販賣虛偽標記

商品罪嫌，容有誤會。

(三)被告周定榆係以攙偽方式製造、調配、包裝、公開陳列、販

賣本案茶葉，因販賣之危害性大於製造、調配、包裝、公開

陳列行為，故該等製造、調配、包裝、公開陳列行為應為販

賣之前階段行為，已為販賣行為所吸收，僅論以該項之販賣

攙偽食品罪；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

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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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定榆利用不知情之員工邱冠豪、張郁歆、蔡雨潔、鍾羿

男、張方馨等人犯本案上揭犯行，係間接正犯。 

(四)被告周定榆自109年9月29日起至111年8月3日為警查獲時

止，多次為行銷目的而製造、調配、包裝及張貼標籤不實標

記原產地為臺灣之本案茶葉，並於茗星賣場上公開陳列並販

賣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予不特定之消費者及附表二所示之被

害人，而為虛偽標記商品、販賣攙偽食品、行使業務登載不

實文書及加重詐欺取財，均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

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

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下難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

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

合理，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

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

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ㄧ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

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

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

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

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

犯論擬。本案被告周定榆係出於同一販賣不實標記原產地為

臺灣之本案茶葉以營利之意思，其犯意單一，應認屬於一行

為侵害不同法益而構成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從一重之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

(六)被告周定榆所犯如附表二所示4罪間，因施用詐術之時間、

被害人均不同，各自侵害各該被害人獨立可分之不同財產法

益，足見被告周定榆犯罪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被告周定榆及辯護人辯稱應論以一罪，核無足採。

(七)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

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

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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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

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

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第4246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上開規定所謂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係指繳交行為

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或自動賠償被害人，而毋庸宣

告沒收犯罪所得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48

號、112年度台上第808號判決意旨足供參考）。本件被告周

定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坦承如附表二編號1

至4所示詐欺取財罪在內之全部犯行，且於本院審理中，自

動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達成調解，賠償該被害人之損

失，並將該4罪之犯罪所得57萬6,618元如數繳交，有本院調

解筆錄、本院113年贓字第2號收據存卷為據(參見本院卷第2

69頁、第343頁)，該4罪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

條前段減輕其刑。

(八)按刑法第59條之規定，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權之事項，然

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

一般之同情而顯可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

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51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周定榆所為加重詐欺之犯行，刑度

本非甚重，且經適用前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

定減輕其刑後，刑度益輕，經本院依被告周定榆為本案犯行

之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及犯後態度、素行、智識、

生活及經濟狀況、已與被害人曾書怡達成調解、其餘被害人

不追究等刑法第57條所定事項，作為審酌科刑輕重之標準

（詳下述），認被告周定榆於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

之特殊原因與環境，而具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刑仍嫌過重之

情事，難認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情形，併予敘

明。

三、撤銷改判理由及量刑審酌事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8



(一)原審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

查：①本件被告周定榆尚有張貼不實原產地之標籤於商品包

裝上，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但為起訴效力所及，自應併予

審理，原審就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未及併論，即有未

洽。②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期間業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

害人曾書怡成立調解，並依約給付賠償金，有本院調解筆錄

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269頁)，應無庸再宣告沒收此部分

犯罪所得（詳如後述），原判決未及審酌而諭知沒收、追徵

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2,580元，亦欠妥適。③被告周定

榆於本院審理時，將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全數繳交國庫(詳後

述)，此部分犯罪所得即已扣案，自無追徵其價額之必要。

④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至7、9、30至32所示之物，係供本案

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被告所有，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

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沒收；又扣案如附表三編

號1至4、13、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

61所示物品，雖屬被告茗星公司所有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而

非被告周定榆所有，然被告周定榆為公司負責人，對上開物

品應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原審均未為沒收之宣告，亦

有未合(詳後述)。 綜上各節，被告請求從輕量刑，提起上

訴，為有理由；檢察官以原審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4、6至7、

9、13、30至32、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

8、61所示物品未諭知沒收，提起上訴，亦有理由，而原審

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均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

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周定榆為茗星公司負責

人，負責對外銷售茶葉等業務，從事茶葉販售之行業多年，

本應秉持良知及誠信經營生意；詎其為貪圖一己私利，進口

越南茶葉加以精製後假冒包裝為臺灣茶葉，而以臺灣茶葉之

價格對外販售，使不特定之消費者無從依據標示認識商品品

質，雖無證據證明其所銷售之越南茶葉確實對於人體健康有

害，惟業已損害市場上之交易安全及秩序，嚴重破壞人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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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互信，影響消費者權益，更顯現被告周定榆之價值觀念偏

差，所為實不足取，惟考量被告周定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

均坦承全部犯行，且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期間與附表二編

號2所示之被害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失，而附表二編號1、3

至4所示被害人表示不願追究亦不求償，此有本院公務電話

紀錄在卷可參(參見本院卷第267頁)，又被告周定榆於本院

審理期間以公司代表人身分繳回全部之犯罪所得，均如前

述，足徵其尚知彌補己過，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危害

程度及被告周定榆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

況（參見本院卷第372頁）及檢察官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

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附表二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審酌

被告茗星公司依其代表人即被告周定榆犯食品安全衛生法第

49條第2項前段之罪之犯罪情節、所害程度、本案所獲利益

及營業規模等一切情狀，對被告茗星公司科處如主文第三項

所示之罰金，資為懲儆。併斟酌被告周定榆於本件所犯各罪

固然侵害不同財產法益而犯數罪，然其詐欺手法均是透過公

司網站販售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灣之茶葉商品，並取得價

金，時間密接，手法雷同，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

刑，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

則，應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其罪數所反映被告之人格特性與

犯罪傾向，及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及刑罰之內部界

限，依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二

項所示，以符合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實現刑罰權之公平正

義。

(三)被告周定榆雖請求為緩刑宣告，惟被告周定榆為一己私利即

從事販賣本件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灣茶葉之犯行，欺騙不特

定之消費者，對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且對於市場秩序、交

易安全危害亦大，另其販售之時間長達2年之久，所擔任負

責人之「茗星公司」因而共同獲取57萬6,618元之犯罪所得

（詳如後述），又其雖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曾書怡達

成調解，但未與附表二編號1、3至4所示之人成立和解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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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且如附表二所示之消費者僅為其上開販售過程中之一小

部分消費者，尚有多數不詳之消費者之損害尚未填補；是本

院認對被告周定榆所宣告之刑，尚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

情，而無諭知緩刑之餘地。

四、沒收部分:

(一)依刑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

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次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

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

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為詐欺犯罪關於犯罪所用

之物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至7、

9、30至32所示之物，均屬供被告周定榆本案詐欺犯罪所用

之物，業據其於本院審理中陳明在卷(參見本院卷第375

頁)，不問屬於被告周定榆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沒收。

(二)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4、13、34所示之物，係本案遭查獲

時，被告茗星公司所有尚未用於製造、調配本案茶葉使用之

原料或物，屬被告周定榆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另扣案如附

表三編號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之

物，係被告茗星公司所有，為被告周定榆製造攙偽食品犯罪

所生之物，並為其供販賣攙偽食品及加重詐欺犯罪預備之

物，而茗星公司係由被告周定榆所經營，業據被告周定榆於

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卷第256頁)，故上開物品，

被告周定榆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

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三)按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

徵，為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明定。查茗星賣場於109年9月

29日起至111年8月3日止，販售如附表一所示商品，合計價

金為57萬6,618元，此有茗星公司之蝦皮出貨紀錄光碟暨臺

南市調查處製作之茗星公司販售茶葉商品統計表在卷可按

(參見調查卷第393頁)，為被告茗星公司因負責人周定榆為

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57萬6,618元。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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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周定榆業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曾書怡成立調解，

已給付約定之賠償金3,000元，堪認其此部分犯罪所得已全

數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當自宣告沒收之數額扣除，是扣除

附表二編號2所示犯罪所得2,580元，其餘57萬4,038元則仍

屬被告之犯罪所得，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業已將尚未扣案

之57萬6,618元犯罪所得全數繳交國庫，此有本院收據1份在

卷可參（參見本院卷第343頁）。因自動繳交與沒收仍有不

同，為使檢察官日後執行沒收有所依據及使國家最終取得該

等不法所得之所有權，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

項第3款規定，對被告茗星公司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4年度

台上字第257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該部分所得既經扣案，

即無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問題，毋須另為追徵之諭知。

(四)至扣案如附表三編號5、8、10至12、14至29、33、36至39、

41、43、48、51、59至60所示之物，與本案犯罪無必然之關

聯，亦非屬被告周定榆所有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

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刑事訴訟法

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裁判精

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曉霜提起公訴，檢察官粟威穆提起上訴，檢察官

劉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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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黃奎彰

　　　　　　　　　　　　　   

附表一：販售商品

編

號

品項 商品名稱 售 價 （ 視

購 買 重 量

而定）(新

臺幣)

鑑別報告之

報告編號/鑑

定結果

1 臺灣翡翠凍

頂烏龍茶(F1

60)

翡翠凍頂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

半熟茶比賽型烘

焙...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Z00000000

00/境外茶

2 臺灣炭焙凍

頂烏龍(F16)

臺灣碳焙凍頂烏

龍 免運 買四送

一 濃香型反覆烘

焙黑烏龍無添加

鹿谷茶葉茶包批

發送禮茶葉禮盒

四兩一斤

25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3 阿里山清露

烏龍(A80)

阿里山清露 臺灣

茶葉烏龍茶禮盒

提盒台灣烏龍茶

高山茶 清香型專

業製茶技術廠商

直營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4 大禹嶺烏龍

(D8)

大禹嶺霜韻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臺灣烏龍茶葉清

香龍茶生茶發酵

春茶高海拔無添

加...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5 凍頂烏龍(F1

1)

凍頂烏龍茶 臺灣

烏龍茶葉  免運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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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四送一 濃香型

熟茶...

6 阿里山烏龍

(A2)

清香阿里山烏龍

茶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高山茶...

300元至1,

2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7 炭焙凍頂烏

龍(F45)

蜜香鹿谷凍頂烏

龍茶 免運 買四

送一臺灣茶葉高

山茶…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8 凍頂烏龍(F6

0)

鹿谷凍頂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

臺灣茶葉高山茶

臺灣茶...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9 三分凍頂烏

龍茶(F12)

輕焙凍頂烏龍 免

運 買四送一 烏

龍金萱高山茶臺

灣茶葉果香清香

無添加春茶冬茶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0 貴妃烏龍(G1

8)

臺灣貴妃烏龍 免

運 買四送一 醇

香型蜜香清甜回

甘臺灣...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1 梨山茶(C6) 梨山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金

萱高山茶臺灣茶

葉果香清香無添

加春茶...

450元至1,

8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2 阿里山在地

高山茶(A1)

阿 里 山 茶 臺 灣

茶...

25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3 杉林溪高山

茶(B5)

杉林溪高山茶 免

運 買四送一 烏

龍茶高山茶臺...

35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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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被害人

14 福壽梨山(C3

1)

臺灣福壽梨山茶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茶高冷茶臺

灣茶高山茶臺灣

茶高海拔生茶春

茶花香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5 杉林溪(B22) 焙火型杉林溪烏

龍茶 免運 買四

送一臺灣茶高山

茶台灣茶一斤四

兩裝春茶冬茶茶

葉批發...

300元至1,

28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6 梨山烏龍(C

7)

輕焙梨山茶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茶

高山茶臺灣茶葉

無添加烏龍春茶

冬茶醇香果香花

香茶葉

450元至1,

8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7 阿里山翠玉

(A4)

阿里山茶翠玉烏

龍茶 免運 台灣

茶四兩一斤醇厚

天然水...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編

號

被害人 購買時間 購買品項/價

金 （ 新 台

幣）

主文欄 本院主文欄

1 陳錦芳 110年1月6

日

台灣碳焙凍

頂 烏 龍

(F16)/580元

周定榆犯以

網際網路對

公眾散布詐

欺取財罪，

周定榆犯以網

際網路對公眾

散布詐欺取財

110年4月3炭焙凍頂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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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有期徒刑

壹年壹月。

罪，處有期徒

刑陸月。

0日 龍(F45)/780

元

台灣炭焙凍

頂 烏 龍 (F1

6) /500元

110年7月1

2日

凍頂烏龍(F1

1)/900元

2 曾書怡 110年5月3
日

杉 林 溪 (B2
2)/300元

周定榆犯以

網際網路對

公眾散布詐

欺取財罪，

處有期徒刑

壹年壹月。

周定榆犯以網

際網路對公眾

散布詐欺取財

罪，處有期徒

刑陸月。

110年6月2
7日

阿里山烏龍
(A2)/1,080
元

110年11月
11日

阿里山烏龍
(A2)/1,200
元

3 王姵惏 109年10月
6日

杉 林 溪 (B2
2)/300元

周定榆犯以

網際網路對

公眾散布詐

欺取財罪，

處有期徒刑

壹年貳月。

周定榆犯以網

際網路對公眾

散布詐欺取財

罪，處有期徒

刑陸月。

110年1月1
1日

炭焙凍頂烏
龍(F45)/700
元

110年4月4
日

炭焙凍頂烏
龍(F45)/560
元
杉 林 溪 (B2
2)/300元

110年6月1
6日

炭焙凍頂烏
龍(F45)/1,4
00元

110年8月1
6日

炭焙凍頂烏
龍(F45)/350
元
梨山烏龍(C
7)/450元
臺灣翡翠凍
頂烏龍茶(F1
60)/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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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扣案物

110年10月

20日

炭焙凍頂烏
龍(F45)/700
元
臺灣翡翠凍
頂烏龍茶(F1
60)/700元

111年1月1

0日

炭焙凍頂烏
龍(F45)/1,4
00元

4 王谷丰 109年10月
13日

阿里山烏龍
(A2)/300元

周定榆犯以

網際網路對

公眾散布詐

欺取財罪，

處有期徒刑

壹年壹月。

周定榆犯以網

際網路對公眾

散布詐欺取財

罪，處有期徒

刑陸月。

109年12月
28日

阿里山烏龍
(A2)/300元

110年2月3
日

阿里山烏龍
(A2)/1,200
元

編號 名稱 數量 備註

1 凍頂炭焙烏龍茶

原料(F15)

3組（共10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2 凍頂烏龍茶原料

(F11)

5組（共151包) 同上

3 越南茶葉(4404) 1箱 同上

4 越南茶葉小袋裝

(4404)

1包 同上

5 茗星公司出貨茶

葉手寫配方

1件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6 烘焙表（F160、A

138 、 F16 、 F5

5、F60）

1件 本件犯行所用之物

7 臺灣翡翠凍頂烏 1件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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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F160)及臺灣

炭焙 烏龍 (F16)

配方表

8 原料進貨單影本

(A138)

1張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9 原料進貨單影本

(F160)

2張 本件犯行所用之物

10 茗星公司茶葉庫

存表

1張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11 蝦皮出貨紀錄 1件 同上

12 茗星公司出貨單 1件 同上

13 茗星公司產品標

籤

1本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14 境外東方美人茶

銷售紀錄

1張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15 福壽梨山烏龍進

貨紀錄(27-37)

1張 同上

16 進貨單 1件 同上

17 進貨單 1件 同上

18 進貨單 1件 同上

19 進貨單 1件 同上

20 進貨單 2張 同上

21 進貨單 1件 同上

22 進貨單 1件 同上

23 進貨單 1件 同上

24 進貨單 1件 同上

25 進貨單 1袋 同上

26 OPPO R15行動電

話(IMEI碼：0000

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

1具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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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含 門 號 SIM

卡)  

27 OPPO行動電話(IM

EI碼：000000000

000000、0000000

00000000； 含門

號0901092532號S

IM卡1張） 

1具 同上

28 IPHONE 13行動電

話(IMEI碼：0000

00000000000；不

含門號SIM卡) 

1具 同上

29 蝦皮網站銷售紀

錄

1件 同上

30 自動磅秤機 1臺 本件犯行所用之物

31 真空包裝機  1臺 同上

32 茶葉自動挑梗機 1臺 同上

33 茗星公司電腦資

料USB 

1支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34 商品標籤(臺灣) 1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35 阿里山清露烏龍(

A80)

2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36 陳年老茶(F15) 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37 台灣紅土沉香烏

龍(F55)

1包 同上

38 臺灣醇香松柏高

山茶(F13)

2盒 同上

39 臺灣阿里山樟樹

湖(A138)

10包 同上

40 大禹嶺烏龍(D8) 1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41 茗星公司包裝袋 1箱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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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42 阿里山翠玉(A4) 3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43 蜜香紅烏龍(G17) 26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44 送驗茶 44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45 杉林溪(B22) 64包 同上

46 凍頂烏龍(F11) 10包 同上

47 阿里山烏龍(A2) 85包 同上

48 東方美人茶(OB3) 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49 炭焙凍頂烏龍(F4

5)

26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50 凍頂烏龍(F60) 50包 同上

51 阿里山金萱(A52) 4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52 台灣翡翠凍頂烏

龍(F160)

33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53 三分凍頂烏龍(F1

2)

53包 同上

54 梨山烏龍(C7) 14包 同上

55 貴妃烏龍(G18) 27包 同上

56 梨山茶(C6) 30包 同上

57 阿里山在地高山

茶(A1)

141包 同上

58 杉林溪高山茶(B

5)

62包 同上

59 臺灣阿里山樟樹

湖原料(A138)

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60 臺灣阿里山樟樹

湖原料(A138)

1包 同上

61 福壽梨山(C31) 3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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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

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

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

亦同。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

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

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

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8百萬元以下罰

金。

有第44條至前條行為，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

健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

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2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5千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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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過失犯第1項、第2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6百萬元以下罰金。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

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

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10倍以下

之罰金。

科罰金時，應審酌刑法第58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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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刑智上訴字第22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茗星事業有限公司


兼 代表 人  周定榆 (原名周銘彥)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范家振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9754、303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周定榆犯如附表二本院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二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
茗星事業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罪，科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柒萬肆仟參拾捌元，及如附表三編號1至4、6至7、9、13、30至32、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周定榆係址設○○市○○區○○路0巷0弄0號茗星事業有限公司(下稱茗星公司)之負責人，負責綜理茗星公司之茶葉原料購買、茶葉之製造、調配及銷售等業務。其明知食品業者不得販賣攙偽或假冒之食品，且應在商品包裝上，據實標示商品之原產地。詎為行銷目的，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及欺騙他人，基於販賣攙偽食品，並就商品之原產國為虛偽標記，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09年9月29日起至111年8月3日止，向他人購入臺灣及越南生產之茶葉，指示不知情之員工邱冠豪依其提供之配方，於臺灣茶中攙入越南茶，或以越南茶混合越南茶而製造、調配成如附表一所示之品項，再以載有阿里山、杉林溪、福壽梨山、大禹嶺、南投縣鹿谷鄉等臺灣產茶地名之真空袋包裝，而不實標記前開品項均為臺灣茶。復使用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以蝦皮帳號「0000000」開設名為「『茗星茶葉』臺灣茶零售批發」之蝦皮賣場(下稱茗星賣場)，於茗星賣場介紹中記載「茗星有著品種繁多的各式各樣的臺灣茶，如令其驕傲的高山烏龍茶、阿里山茶、大禹嶺茶、梨山茶、金萱茶」等語，以成本加計1倍作為售價，指示不知情之員工張郁歆、蔡雨潔、鍾羿男，拍攝前開品項之商品照片並加註「臺灣阿里山茶、杉林溪、大禹嶺」等文字，以如附表一所示商品名稱、售價在茗星賣場上架，而公開陳列攙偽之食品，對不特定多數之公眾佯稱茗星賣場販售之前開品項均為臺灣茶，並指示不知情之員工張方馨於出貨時在茶葉真空袋上張貼其業務上所作成之「原產地：臺灣」之標籤紙後對外販售而行使之，致附表二所示之被害人陷於錯誤，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購入各該品項並交付價金。嗣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事管理署(下稱食藥署)南區管理中心及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於110年10月20日至茗星公司稽查，復經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下稱臺南市調查處)於111年8月3日，持搜索票至茗星公司位於○○市○○區○○里○○○000之00號之廠房進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調查處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下列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至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亦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自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周定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參見111年度偵字第19754號卷〈下稱偵查卷〉第318頁、原審卷第209頁、本院卷第371頁)， 並經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邱冠豪於調詢及偵查時(參見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下稱調查卷〉第67至75頁、偵查卷第67至71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張郁歆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71至177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蔡雨潔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237至242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鍾羿男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205至211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張方馨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81至187頁)、證人即被害人陳錦芳於調詢及偵查時(參見調查卷第97至102頁、偵查卷第31至35頁)、證人即被害人曾書怡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57至161頁)、證人即被害人王姵惏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41至146頁)、證人即被害人王谷丰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23至128頁)證述綦詳，且有如附表三編號1至4、6至7、9、13、30至32、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物品扣案，及蝦皮購物訂單暨訂單翻拍照片(參見調查卷第105至113頁、第133至139頁、第151至155頁、第167至169頁)、茗星公司109年9月29日起之進貨資料暨內部編號報表(參見調查卷第385至392頁)、茶葉代號對應品種、產地一覽表(參見111年度警聲搜字第843號卷〈下稱警聲搜卷〉第42至44頁、第46至47頁)、茗星公司出貨茶葉手寫配方(參見調查卷第55至57頁)、茗星公司賣場販售之商品截圖(參見調查卷第399至406頁)、證人鍾羿男提出之附表一編號3、4、11品項之茗星公司賣場截圖(參見調查卷第235頁)、附表一所示品項之扣案照片(參見調查卷第221至231頁)、茗星公司蝦皮賣場之消費者訂購紀錄(參見調查卷第85至91頁、第365至384頁)、茗星公司之蝦皮出貨紀錄光碟(參見調查卷第59至60頁暨資料存放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之茶業產地鑑別報告(參見調查卷第305至306頁、第309頁、第319至327頁、第331至343頁、第347至349頁、第355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0年10月20日之110年進口茶葉流向及標示稽查專案查檢表(參見110年度他字第6242號卷〈下稱他字卷〉第14至17頁)、茗星公司110年越南原料清單及茶產地標示查檢表(參見他字卷第25頁)、現場稽查照片(參見警聲搜卷第105至106頁)、食藥署110年11月26日FDA南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訂單截圖(參見他字卷第255至264頁)、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111年9月15日蝦皮電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檢附之蝦皮帳號「0000000」聊聊對話紀錄(參見偵查卷第333至372頁)、茗星公司出貨單(參見調查卷第33至43頁、第47至48頁)、品項F160、F16(附表一編號1、2)配方表暨烘焙法(參見調查卷第49至51頁)、商品標籤(參見調查卷第61至66頁)、臺南市調查處茗星公司販賣茶葉商品彙整資料(參見調查卷第357至361頁)、蝦皮公司蝦皮購物網站帳號「0000000」使用人基本資料(參見調查卷第363頁)、臺南市調查處製作茗星公司販售茶葉商品統計表(參見調查卷第393至395頁)、工商登記公示資料(參見調查卷第407至408頁)、茗星公司茶葉商品成分及烘焙表資料檔案光碟(參見調查卷資料存放袋)、茗星公司臺灣茶、越南茶進貨單、進貨單據(參見他字卷第14至24頁、第26至27頁)、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參見警聲搜卷第109至135頁)等附卷可資佐證，俱徵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認為真。
(二)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一)法律適用之說明：
  ⒈被告周定榆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業於112年5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6月2日生效，此次修正乃新增該條第1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就該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並未修正，是前揭修正對被告周定榆本案所犯網際網路詐欺取財罪之犯行並無影響，即對被告周定榆並無有利不利之情，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現行法規定。
  ⒉被告周定榆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公布，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雖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然被告周定榆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罪，並無該條例第43條、第44條所列加重構成要件或加重其刑事由，故無適用該條例論罪之問題，自無庸為新舊法比較，應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規定。
  ⒊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係以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攙偽或假冒」行為為構成要件，而所謂「攙偽或假冒」行為，依103年2月5日修正提高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刑度之立法理由，是指廠商為降低成本牟利，刻意降低食品販售時標定的品質，而以劣質品或人工原料混充優質品或天然食材，致影響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之行為，攙偽假冒之物質，必較原標示之物質品質為低、成本較廉，致欠缺廠商原所標示之品質。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衹要有「攙偽或假冒」之行為即成立犯罪，屬抽象危險犯，乃立法者擬制之危險，不以已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為必要，其規範目的旨在以刑事責任嚇阻攙偽、假冒等危險行為，期產生一般預防作用，法院毋庸實質判斷其行為有無存在危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72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443號、第24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謂「攙偽」即「不純」，指在真實的成分外，另加入未經標示的其他成分混充；同款所稱「假冒」則指「以假冒真」，缺少所宣稱的成分而言。
(二)核被告周定榆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示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攙偽食品罪。被告茗星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周定榆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攙偽食品罪，依同法第49條第5項規定，應科以罰金刑。至檢察官起訴書法條雖未論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然此部分與經起訴論罪之商品虛偽標記罪、加重詐欺取財罪、販賣攙偽食品罪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亦經本院告知並予被告周定榆表示意見之機會(參見本院卷第321頁、第361頁)，無礙被告周定榆之防禦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另本案被告周定榆固亦構成刑法第255條第2項之罪，惟刑法第255條第2項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定，倘其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規定之罪，無再適用補充條款之餘地，是公訴意旨認被告周定榆上開所為應同時論以刑法第255條第2項之販賣虛偽標記商品罪嫌，容有誤會。
(三)被告周定榆係以攙偽方式製造、調配、包裝、公開陳列、販賣本案茶葉，因販賣之危害性大於製造、調配、包裝、公開陳列行為，故該等製造、調配、包裝、公開陳列行為應為販賣之前階段行為，已為販賣行為所吸收，僅論以該項之販賣攙偽食品罪；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被告周定榆利用不知情之員工邱冠豪、張郁歆、蔡雨潔、鍾羿男、張方馨等人犯本案上揭犯行，係間接正犯。 
(四)被告周定榆自109年9月29日起至111年8月3日為警查獲時止，多次為行銷目的而製造、調配、包裝及張貼標籤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灣之本案茶葉，並於茗星賣場上公開陳列並販賣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予不特定之消費者及附表二所示之被害人，而為虛偽標記商品、販賣攙偽食品、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及加重詐欺取財，均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下難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ㄧ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本案被告周定榆係出於同一販賣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灣之本案茶葉以營利之意思，其犯意單一，應認屬於一行為侵害不同法益而構成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
(六)被告周定榆所犯如附表二所示4罪間，因施用詐術之時間、被害人均不同，各自侵害各該被害人獨立可分之不同財產法益，足見被告周定榆犯罪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被告周定榆及辯護人辯稱應論以一罪，核無足採。
(七)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第424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開規定所謂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係指繳交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或自動賠償被害人，而毋庸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48號、112年度台上第808號判決意旨足供參考）。本件被告周定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坦承如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詐欺取財罪在內之全部犯行，且於本院審理中，自動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達成調解，賠償該被害人之損失，並將該4罪之犯罪所得57萬6,618元如數繳交，有本院調解筆錄、本院113年贓字第2號收據存卷為據(參見本院卷第269頁、第343頁)，該4罪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
(八)按刑法第59條之規定，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權之事項，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顯可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5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周定榆所為加重詐欺之犯行，刑度本非甚重，且經適用前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減輕其刑後，刑度益輕，經本院依被告周定榆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及犯後態度、素行、智識、生活及經濟狀況、已與被害人曾書怡達成調解、其餘被害人不追究等刑法第57條所定事項，作為審酌科刑輕重之標準（詳下述），認被告周定榆於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與環境，而具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刑仍嫌過重之情事，難認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情形，併予敘明。
三、撤銷改判理由及量刑審酌事由：
(一)原審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①本件被告周定榆尚有張貼不實原產地之標籤於商品包裝上，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但為起訴效力所及，自應併予審理，原審就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未及併論，即有未洽。②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期間業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曾書怡成立調解，並依約給付賠償金，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269頁)，應無庸再宣告沒收此部分犯罪所得（詳如後述），原判決未及審酌而諭知沒收、追徵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2,580元，亦欠妥適。③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時，將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全數繳交國庫(詳後述)，此部分犯罪所得即已扣案，自無追徵其價額之必要。④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至7、9、30至32所示之物，係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被告所有，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沒收；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4、13、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物品，雖屬被告茗星公司所有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而非被告周定榆所有，然被告周定榆為公司負責人，對上開物品應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原審均未為沒收之宣告，亦有未合(詳後述)。 綜上各節，被告請求從輕量刑，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檢察官以原審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4、6至7、9、13、30至32、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物品未諭知沒收，提起上訴，亦有理由，而原審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均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周定榆為茗星公司負責人，負責對外銷售茶葉等業務，從事茶葉販售之行業多年，本應秉持良知及誠信經營生意；詎其為貪圖一己私利，進口越南茶葉加以精製後假冒包裝為臺灣茶葉，而以臺灣茶葉之價格對外販售，使不特定之消費者無從依據標示認識商品品質，雖無證據證明其所銷售之越南茶葉確實對於人體健康有害，惟業已損害市場上之交易安全及秩序，嚴重破壞人我間之互信，影響消費者權益，更顯現被告周定榆之價值觀念偏差，所為實不足取，惟考量被告周定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均坦承全部犯行，且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期間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被害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失，而附表二編號1、3至4所示被害人表示不願追究亦不求償，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參(參見本院卷第267頁)，又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期間以公司代表人身分繳回全部之犯罪所得，均如前述，足徵其尚知彌補己過，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及被告周定榆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參見本院卷第372頁）及檢察官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附表二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審酌被告茗星公司依其代表人即被告周定榆犯食品安全衛生法第49條第2項前段之罪之犯罪情節、所害程度、本案所獲利益及營業規模等一切情狀，對被告茗星公司科處如主文第三項所示之罰金，資為懲儆。併斟酌被告周定榆於本件所犯各罪固然侵害不同財產法益而犯數罪，然其詐欺手法均是透過公司網站販售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灣之茶葉商品，並取得價金，時間密接，手法雷同，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應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其罪數所反映被告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及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及刑罰之內部界限，依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以符合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實現刑罰權之公平正義。
(三)被告周定榆雖請求為緩刑宣告，惟被告周定榆為一己私利即從事販賣本件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灣茶葉之犯行，欺騙不特定之消費者，對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且對於市場秩序、交易安全危害亦大，另其販售之時間長達2年之久，所擔任負責人之「茗星公司」因而共同獲取57萬6,618元之犯罪所得（詳如後述），又其雖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曾書怡達成調解，但未與附表二編號1、3至4所示之人成立和解或調解，且如附表二所示之消費者僅為其上開販售過程中之一小部分消費者，尚有多數不詳之消費者之損害尚未填補；是本院認對被告周定榆所宣告之刑，尚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而無諭知緩刑之餘地。
四、沒收部分:
(一)依刑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次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為詐欺犯罪關於犯罪所用之物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至7、9、30至32所示之物，均屬供被告周定榆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於本院審理中陳明在卷(參見本院卷第375頁)，不問屬於被告周定榆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沒收。
(二)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4、13、34所示之物，係本案遭查獲時，被告茗星公司所有尚未用於製造、調配本案茶葉使用之原料或物，屬被告周定榆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另扣案如附表三編號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之物，係被告茗星公司所有，為被告周定榆製造攙偽食品犯罪所生之物，並為其供販賣攙偽食品及加重詐欺犯罪預備之物，而茗星公司係由被告周定榆所經營，業據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卷第256頁)，故上開物品，被告周定榆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三)按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為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明定。查茗星賣場於109年9月29日起至111年8月3日止，販售如附表一所示商品，合計價金為57萬6,618元，此有茗星公司之蝦皮出貨紀錄光碟暨臺南市調查處製作之茗星公司販售茶葉商品統計表在卷可按(參見調查卷第393頁)，為被告茗星公司因負責人周定榆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57萬6,618元。惟被告周定榆業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曾書怡成立調解，已給付約定之賠償金3,000元，堪認其此部分犯罪所得已全數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當自宣告沒收之數額扣除，是扣除附表二編號2所示犯罪所得2,580元，其餘57萬4,038元則仍屬被告之犯罪所得，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業已將尚未扣案之57萬6,618元犯罪所得全數繳交國庫，此有本院收據1份在卷可參（參見本院卷第343頁）。因自動繳交與沒收仍有不同，為使檢察官日後執行沒收有所依據及使國家最終取得該等不法所得之所有權，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3款規定，對被告茗星公司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該部分所得既經扣案，即無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問題，毋須另為追徵之諭知。
(四)至扣案如附表三編號5、8、10至12、14至29、33、36至39、41、43、48、51、59至60所示之物，與本案犯罪無必然之關聯，亦非屬被告周定榆所有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曉霜提起公訴，檢察官粟威穆提起上訴，檢察官劉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奎彰
　　　　　　　　　　　　　    
附表一：販售商品
		編號

		品項

		商品名稱

		售價（視購買重量而定）(新臺幣)

		鑑別報告之報告編號/鑑定結果



		1

		臺灣翡翠凍頂烏龍茶(F160)

		翡翠凍頂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 半熟茶比賽型烘焙...

		350元至1,400元

		Z0000000000 、Z0000000000/境外茶



		2

		臺灣炭焙凍頂烏龍(F16)

		臺灣碳焙凍頂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濃香型反覆烘焙黑烏龍無添加鹿谷茶葉茶包批發送禮茶葉禮盒四兩一斤

		25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3

		阿里山清露烏龍(A80)

		阿里山清露 臺灣茶葉烏龍茶禮盒提盒台灣烏龍茶高山茶 清香型專業製茶技術廠商直營

		350元至1,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4

		大禹嶺烏龍(D8)

		大禹嶺霜韻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臺灣烏龍茶葉清香龍茶生茶發酵春茶高海拔無添加...

		350元至1,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5

		凍頂烏龍(F11)

		凍頂烏龍茶 臺灣烏龍茶葉 免運 買四送一 濃香型熟茶...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6

		阿里山烏龍(A2)

		清香阿里山烏龍茶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高山茶...

		300元至1, 2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7

		炭焙凍頂烏龍(F45)

		蜜香鹿谷凍頂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臺灣茶葉高山茶…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8

		凍頂烏龍(F60)

		鹿谷凍頂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
臺灣茶葉高山茶臺灣茶...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9

		三分凍頂烏龍茶(F12)

		輕焙凍頂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金萱高山茶臺灣茶葉果香清香無添加春茶冬茶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0

		貴妃烏龍(G18)

		臺灣貴妃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醇香型蜜香清甜回甘臺灣...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1

		梨山茶(C6)

		梨山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金萱高山茶臺灣茶葉果香清香無添加春茶...

		450元至1, 8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2

		阿里山在地高山茶(A1)

		阿里山茶臺灣茶...

		25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3

		杉林溪高山茶(B5)

		杉林溪高山茶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茶高山茶臺...

		35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4

		福壽梨山(C31)

		臺灣福壽梨山茶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茶高冷茶臺灣茶高山茶臺灣茶高海拔生茶春茶花香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5

		杉林溪(B22)

		焙火型杉林溪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臺灣茶高山茶台灣茶一斤四兩裝春茶冬茶茶葉批發...

		300元至1, 28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6

		梨山烏龍(C7)

		輕焙梨山茶 免運買四送一 烏龍茶高山茶臺灣茶葉無添加烏龍春茶冬茶醇香果香花香茶葉

		450元至1, 8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7

		阿里山翠玉(A4)

		阿里山茶翠玉烏龍茶 免運 台灣茶四兩一斤醇厚天然水...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附表二：被害人
		編號

		被害人

		購買時間

		購買品項/價金（新台幣）

		主文欄

		本院主文欄



		1

		陳錦芳

		110年1月6日

		台灣碳焙凍頂烏龍(F16)/580元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10年4月30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780元

		


		




		


		


		


		台灣炭焙凍頂烏龍(F16) /500元

		


		




		


		


		110年7月12日

		凍頂烏龍(F11)/900元

		


		




		2

		曾書怡

		110年5月3日

		杉林溪(B22)/300元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10年6月27日

		阿里山烏龍(A2)/1,080元

		


		




		


		


		110年11月11日

		阿里山烏龍(A2)/1,200元

		


		




		3

		王姵惏

		109年10月6日

		杉林溪(B22)/300元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10年1月11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700元

		


		




		


		


		110年4月4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560元

		


		




		


		


		


		杉林溪(B22)/300元

		


		




		


		


		110年6月16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1,400元



		


		




		


		


		110年8月16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350元

		


		




		


		


		


		梨山烏龍(C7)/450元

		


		




		


		


		


		臺灣翡翠凍頂烏龍茶(F160)/350元

		


		




		


		


		110年10月20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700元

		


		




		


		


		


		臺灣翡翠凍頂烏龍茶(F160)/700元

		


		




		


		


		111年1月10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1,400元

		


		




		4

		王谷丰

		109年10月13日

		阿里山烏龍(A2)/300元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09年12月28日

		阿里山烏龍(A2)/300元

		


		




		


		


		110年2月3日

		阿里山烏龍(A2)/1,200元

		


		








 
 
附表三：扣案物
		編號

		名稱

		數量

		備註



		1

		凍頂炭焙烏龍茶原料(F15)

		3組（共10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2

		凍頂烏龍茶原料(F11)

		5組（共151包)

		同上



		3

		越南茶葉(4404)

		1箱

		同上



		4

		越南茶葉小袋裝(4404)

		1包

		同上



		5

		茗星公司出貨茶葉手寫配方

		1件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6

		烘焙表（F160、A138、F16 、F55、F60）

		1件

		本件犯行所用之物



		7

		臺灣翡翠凍頂烏龍(F160)及臺灣炭焙烏龍(F16) 配方表

		1件

		同上



		8

		原料進貨單影本(A138)

		1張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9

		原料進貨單影本(F160)

		2張

		本件犯行所用之物



		10

		茗星公司茶葉庫存表

		1張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11

		蝦皮出貨紀錄

		1件

		同上



		12

		茗星公司出貨單

		1件

		同上



		13

		茗星公司產品標籤

		1本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14

		境外東方美人茶銷售紀錄

		1張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15

		福壽梨山烏龍進貨紀錄(27-37)

		1張

		同上



		16

		進貨單

		1件

		同上



		17

		進貨單

		1件

		同上



		18

		進貨單

		1件

		同上



		19

		進貨單

		1件

		同上



		20

		進貨單

		2張

		同上



		21

		進貨單

		1件

		同上



		22

		進貨單

		1件

		同上



		23

		進貨單

		1件

		同上



		24

		進貨單

		1件

		同上



		25

		進貨單

		1袋

		同上



		26

		OPPO R15行動電話(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不含門號SIM卡)  

		1具

		同上



		27

		OPPO行動電話(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含門號0901092532號SIM卡1張） 

		1具

		同上



		28

		IPHONE 13行動電話(IMEI碼：000000000000000；不含門號SIM卡) 

		1具

		同上



		29

		蝦皮網站銷售紀錄

		1件

		同上



		30

		自動磅秤機

		1臺

		本件犯行所用之物



		31

		真空包裝機 

		1臺

		同上



		32

		茶葉自動挑梗機

		1臺

		同上



		33

		茗星公司電腦資料USB 

		1支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34

		商品標籤(臺灣)

		1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35

		阿里山清露烏龍( A80)

		2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36

		陳年老茶(F15)

		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37

		台灣紅土沉香烏龍(F55)

		1包

		同上



		38

		臺灣醇香松柏高山茶(F13)

		2盒

		同上



		39

		臺灣阿里山樟樹湖(A138)

		10包

		同上



		40

		大禹嶺烏龍(D8)

		1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41

		茗星公司包裝袋

		1箱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42

		阿里山翠玉(A4)

		3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43

		蜜香紅烏龍(G17)

		26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44

		送驗茶

		44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45

		杉林溪(B22)

		64包

		同上



		46

		凍頂烏龍(F11)

		10包

		同上



		47

		阿里山烏龍(A2)

		85包

		同上



		48

		東方美人茶(OB3)

		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49

		炭焙凍頂烏龍(F45)

		26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50

		凍頂烏龍(F60)

		50包

		同上



		51

		阿里山金萱(A52)

		4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52

		台灣翡翠凍頂烏龍(F160)

		33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53

		三分凍頂烏龍(F12)

		53包

		同上



		54

		梨山烏龍(C7)

		14包

		同上



		55

		貴妃烏龍(G18)

		27包

		同上



		56

		梨山茶(C6)

		30包

		同上



		57

		阿里山在地高山茶(A1)

		141包

		同上



		58

		杉林溪高山茶(B5)

		62包

		同上



		59

		臺灣阿里山樟樹湖原料(A138)

		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60

		臺灣阿里山樟樹湖原料(A138)

		1包

		同上



		61

		福壽梨山(C31)

		3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
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
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
亦同。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
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8百萬元以下罰金。
有第44條至前條行為，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5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第2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百萬元以下罰金。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10倍以下之罰金。
科罰金時，應審酌刑法第58條規定.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刑智上訴字第22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茗星事業有限公司



兼 代表 人  周定榆 (原名周銘彥)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范家振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

字第1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9754、3032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周定榆犯如附表二本院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二本院主文

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

茗星事業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49條第1項前段之罪，科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扣案之犯罪所

得新臺幣伍拾柒萬肆仟參拾捌元，及如附表三編號1至4、6至7、

9、13、30至32、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

1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周定榆係址設○○市○○區○○路0巷0弄0號茗星事業有限公司(下

    稱茗星公司)之負責人，負責綜理茗星公司之茶葉原料購買

    、茶葉之製造、調配及銷售等業務。其明知食品業者不得販

    賣攙偽或假冒之食品，且應在商品包裝上，據實標示商品之

    原產地。詎為行銷目的，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及欺騙他

    人，基於販賣攙偽食品，並就商品之原產國為虛偽標記，以

    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

    犯意，於民國109年9月29日起至111年8月3日止，向他人購

    入臺灣及越南生產之茶葉，指示不知情之員工邱冠豪依其提

    供之配方，於臺灣茶中攙入越南茶，或以越南茶混合越南茶

    而製造、調配成如附表一所示之品項，再以載有阿里山、杉

    林溪、福壽梨山、大禹嶺、南投縣鹿谷鄉等臺灣產茶地名之

    真空袋包裝，而不實標記前開品項均為臺灣茶。復使用不詳

    設備連結網際網路，以蝦皮帳號「0000000」開設名為「『茗

    星茶葉』臺灣茶零售批發」之蝦皮賣場(下稱茗星賣場)，於

    茗星賣場介紹中記載「茗星有著品種繁多的各式各樣的臺灣

    茶，如令其驕傲的高山烏龍茶、阿里山茶、大禹嶺茶、梨山

    茶、金萱茶」等語，以成本加計1倍作為售價，指示不知情

    之員工張郁歆、蔡雨潔、鍾羿男，拍攝前開品項之商品照片

    並加註「臺灣阿里山茶、杉林溪、大禹嶺」等文字，以如附

    表一所示商品名稱、售價在茗星賣場上架，而公開陳列攙偽

    之食品，對不特定多數之公眾佯稱茗星賣場販售之前開品項

    均為臺灣茶，並指示不知情之員工張方馨於出貨時在茶葉真

    空袋上張貼其業務上所作成之「原產地：臺灣」之標籤紙後

    對外販售而行使之，致附表二所示之被害人陷於錯誤，於附

    表二所示之時間購入各該品項並交付價金。嗣經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事管理署(下稱食藥署)南區管理中心及臺南市政府衛

    生局於110年10月20日至茗星公司稽查，復經法務部調查局

    臺南市調查處(下稱臺南市調查處)於111年8月3日，持搜索

    票至茗星公司位於○○市○○區○○里○○○000之00號之廠房進行搜

    索，並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調查處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下列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

    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

    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

    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

    ，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至非供述證

    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亦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

    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自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周定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

    均坦承不諱(參見111年度偵字第19754號卷〈下稱偵查卷〉第3

    18頁、原審卷第209頁、本院卷第371頁)， 並經證人即茗星

    公司員工邱冠豪於調詢及偵查時(參見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

    調查處〈下稱調查卷〉第67至75頁、偵查卷第67至71頁)、證

    人即茗星公司員工張郁歆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71至177

    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蔡雨潔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23

    7至242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鍾羿男於調詢時(參見調查

    卷第205至211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張方馨於調詢時(參

    見調查卷第181至187頁)、證人即被害人陳錦芳於調詢及偵

    查時(參見調查卷第97至102頁、偵查卷第31至35頁)、證人

    即被害人曾書怡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57至161頁)、證人

    即被害人王姵惏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41至146頁)、證人

    即被害人王谷丰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23至128頁)證述綦

    詳，且有如附表三編號1至4、6至7、9、13、30至32、34至3

    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物品扣案，

    及蝦皮購物訂單暨訂單翻拍照片(參見調查卷第105至113頁

    、第133至139頁、第151至155頁、第167至169頁)、茗星公

    司109年9月29日起之進貨資料暨內部編號報表(參見調查卷

    第385至392頁)、茶葉代號對應品種、產地一覽表(參見111

    年度警聲搜字第843號卷〈下稱警聲搜卷〉第42至44頁、第46

    至47頁)、茗星公司出貨茶葉手寫配方(參見調查卷第55至57

    頁)、茗星公司賣場販售之商品截圖(參見調查卷第399至406

    頁)、證人鍾羿男提出之附表一編號3、4、11品項之茗星公

    司賣場截圖(參見調查卷第235頁)、附表一所示品項之扣案

    照片(參見調查卷第221至231頁)、茗星公司蝦皮賣場之消費

    者訂購紀錄(參見調查卷第85至91頁、第365至384頁)、茗星

    公司之蝦皮出貨紀錄光碟(參見調查卷第59至60頁暨資料存

    放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之茶業產地鑑別報告(

    參見調查卷第305至306頁、第309頁、第319至327頁、第331

    至343頁、第347至349頁、第355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0

    年10月20日之110年進口茶葉流向及標示稽查專案查檢表(參

    見110年度他字第6242號卷〈下稱他字卷〉第14至17頁)、茗星

    公司110年越南原料清單及茶產地標示查檢表(參見他字卷第

    25頁)、現場稽查照片(參見警聲搜卷第105至106頁)、食藥

    署110年11月26日FDA南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訂單截圖(參

    見他字卷第255至264頁)、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111年9月15日蝦皮電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檢

    附之蝦皮帳號「0000000」聊聊對話紀錄(參見偵查卷第333

    至372頁)、茗星公司出貨單(參見調查卷第33至43頁、第47

    至48頁)、品項F160、F16(附表一編號1、2)配方表暨烘焙法

    (參見調查卷第49至51頁)、商品標籤(參見調查卷第61至66

    頁)、臺南市調查處茗星公司販賣茶葉商品彙整資料(參見調

    查卷第357至361頁)、蝦皮公司蝦皮購物網站帳號「0000000

    」使用人基本資料(參見調查卷第363頁)、臺南市調查處製

    作茗星公司販售茶葉商品統計表(參見調查卷第393至395頁)

    、工商登記公示資料(參見調查卷第407至408頁)、茗星公司

    茶葉商品成分及烘焙表資料檔案光碟(參見調查卷資料存放

    袋)、茗星公司臺灣茶、越南茶進貨單、進貨單據(參見他字

    卷第14至24頁、第26至27頁)、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參見

    警聲搜卷第109至135頁)等附卷可資佐證，俱徵被告前揭任

    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認為真。

(二)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　　　　　

二、論罪：

(一)法律適用之說明：

  ⒈被告周定榆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業於112年5月31日

    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6月2日生效，此次修正乃新增該

    條第1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

    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就該條第1項

    第3款規定並未修正，是前揭修正對被告周定榆本案所犯網

    際網路詐欺取財罪之犯行並無影響，即對被告周定榆並無有

    利不利之情，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現行法規

    定。

  ⒉被告周定榆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

    公布，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雖為該

    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然被告周定榆所犯刑法第339條

    之4第1項第3款之罪，並無該條例第43條、第44條所列加重

    構成要件或加重其刑事由，故無適用該條例論罪之問題，自

    無庸為新舊法比較，應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

    之規定。

  ⒊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係以有同法第15條

    第1項第7款之「攙偽或假冒」行為為構成要件，而所謂「攙

    偽或假冒」行為，依103年2月5日修正提高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刑度之立法理由，是指廠商為降低成

    本牟利，刻意降低食品販售時標定的品質，而以劣質品或人

    工原料混充優質品或天然食材，致影響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

    消費者權益之行為，攙偽假冒之物質，必較原標示之物質品

    質為低、成本較廉，致欠缺廠商原所標示之品質。又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衹要有「攙偽或假冒」之行為即

    成立犯罪，屬抽象危險犯，乃立法者擬制之危險，不以已致

    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為必要，其規範目的旨在以刑事責任

    嚇阻攙偽、假冒等危險行為，期產生一般預防作用，法院毋

    庸實質判斷其行為有無存在危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

    第4272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443號、第2463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謂「攙偽

    」即「不純」，指在真實的成分外，另加入未經標示的其他

    成分混充；同款所稱「假冒」則指「以假冒真」，缺少所宣

    稱的成分而言。

(二)核被告周定榆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示

    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

    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

    書罪，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49條第

    1項前段之販賣攙偽食品罪。被告茗星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

    告周定榆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攙

    偽食品罪，依同法第49條第5項規定，應科以罰金刑。至檢

    察官起訴書法條雖未論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然此部

    分與經起訴論罪之商品虛偽標記罪、加重詐欺取財罪、販賣

    攙偽食品罪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

    ，亦經本院告知並予被告周定榆表示意見之機會(參見本院

    卷第321頁、第361頁)，無礙被告周定榆之防禦權，本院自

    應併予審理。另本案被告周定榆固亦構成刑法第255條第2項

    之罪，惟刑法第255條第2項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定

    ，倘其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規

    定之罪，無再適用補充條款之餘地，是公訴意旨認被告周定

    榆上開所為應同時論以刑法第255條第2項之販賣虛偽標記商

    品罪嫌，容有誤會。

(三)被告周定榆係以攙偽方式製造、調配、包裝、公開陳列、販

    賣本案茶葉，因販賣之危害性大於製造、調配、包裝、公開

    陳列行為，故該等製造、調配、包裝、公開陳列行為應為販

    賣之前階段行為，已為販賣行為所吸收，僅論以該項之販賣

    攙偽食品罪；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

    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被告

    周定榆利用不知情之員工邱冠豪、張郁歆、蔡雨潔、鍾羿男

    、張方馨等人犯本案上揭犯行，係間接正犯。 

(四)被告周定榆自109年9月29日起至111年8月3日為警查獲時止

    ，多次為行銷目的而製造、調配、包裝及張貼標籤不實標記

    原產地為臺灣之本案茶葉，並於茗星賣場上公開陳列並販賣

    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予不特定之消費者及附表二所示之被害

    人，而為虛偽標記商品、販賣攙偽食品、行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及加重詐欺取財，均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

    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

    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下難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

    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

    理，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

    ，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

    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ㄧ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

    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

    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

    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

    論擬。本案被告周定榆係出於同一販賣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

    灣之本案茶葉以營利之意思，其犯意單一，應認屬於一行為

    侵害不同法益而構成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規定，從一重之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

(六)被告周定榆所犯如附表二所示4罪間，因施用詐術之時間、

    被害人均不同，各自侵害各該被害人獨立可分之不同財產法

    益，足見被告周定榆犯罪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被告周定榆及辯護人辯稱應論以一罪，核無足採。

(七)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

    ，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

    ，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

    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

    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

    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第4246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上開規定所謂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係指繳交行為人

    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或自動賠償被害人，而毋庸宣告

    沒收犯罪所得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48號、1

    12年度台上第808號判決意旨足供參考）。本件被告周定榆

    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坦承如附表二編號1至4所

    示詐欺取財罪在內之全部犯行，且於本院審理中，自動與附

    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達成調解，賠償該被害人之損失，並

    將該4罪之犯罪所得57萬6,618元如數繳交，有本院調解筆錄

    、本院113年贓字第2號收據存卷為據(參見本院卷第269頁、

    第343頁)，該4罪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

    減輕其刑。

(八)按刑法第59條之規定，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權之事項，然

    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

    一般之同情而顯可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

    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51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周定榆所為加重詐欺之犯行，刑度

    本非甚重，且經適用前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

    定減輕其刑後，刑度益輕，經本院依被告周定榆為本案犯行

    之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及犯後態度、素行、智識、

    生活及經濟狀況、已與被害人曾書怡達成調解、其餘被害人

    不追究等刑法第57條所定事項，作為審酌科刑輕重之標準（

    詳下述），認被告周定榆於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

    特殊原因與環境，而具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刑仍嫌過重之情

    事，難認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情形，併予敘明。

三、撤銷改判理由及量刑審酌事由：

(一)原審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①本件被告周定榆尚有張貼不實原產地之標籤於商品包裝

    上，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但為起訴效力所及，自應併予審

    理，原審就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未及併論，即有未洽

    。②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期間業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

    曾書怡成立調解，並依約給付賠償金，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

    可按(參見本院卷第269頁)，應無庸再宣告沒收此部分犯罪

    所得（詳如後述），原判決未及審酌而諭知沒收、追徵犯罪

    所得新臺幣（下同）2,580元，亦欠妥適。③被告周定榆於本

    院審理時，將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全數繳交國庫(詳後述)，此

    部分犯罪所得即已扣案，自無追徵其價額之必要。④扣案如

    附表三編號6至7、9、30至32所示之物，係供本案詐欺犯罪

    所用之物，不問屬被告所有，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第48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沒收；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4、1

    3、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物

    品，雖屬被告茗星公司所有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而非被告周

    定榆所有，然被告周定榆為公司負責人，對上開物品應具有

    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原審均未為沒收之宣告，亦有未合(

    詳後述)。 綜上各節，被告請求從輕量刑，提起上訴，為有

    理由；檢察官以原審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4、6至7、9、13、3

    0至32、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

    示物品未諭知沒收，提起上訴，亦有理由，而原審判決既有

    上開可議之處，均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周定榆為茗星公司負責

    人，負責對外銷售茶葉等業務，從事茶葉販售之行業多年，

    本應秉持良知及誠信經營生意；詎其為貪圖一己私利，進口

    越南茶葉加以精製後假冒包裝為臺灣茶葉，而以臺灣茶葉之

    價格對外販售，使不特定之消費者無從依據標示認識商品品

    質，雖無證據證明其所銷售之越南茶葉確實對於人體健康有

    害，惟業已損害市場上之交易安全及秩序，嚴重破壞人我間

    之互信，影響消費者權益，更顯現被告周定榆之價值觀念偏

    差，所為實不足取，惟考量被告周定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

    均坦承全部犯行，且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期間與附表二編

    號2所示之被害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失，而附表二編號1、3

    至4所示被害人表示不願追究亦不求償，此有本院公務電話

    紀錄在卷可參(參見本院卷第267頁)，又被告周定榆於本院

    審理期間以公司代表人身分繳回全部之犯罪所得，均如前述

    ，足徵其尚知彌補己過，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

    度及被告周定榆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

    （參見本院卷第372頁）及檢察官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

    量處如主文第二項(附表二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審酌被

    告茗星公司依其代表人即被告周定榆犯食品安全衛生法第49

    條第2項前段之罪之犯罪情節、所害程度、本案所獲利益及

    營業規模等一切情狀，對被告茗星公司科處如主文第三項所

    示之罰金，資為懲儆。併斟酌被告周定榆於本件所犯各罪固

    然侵害不同財產法益而犯數罪，然其詐欺手法均是透過公司

    網站販售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灣之茶葉商品，並取得價金，

    時間密接，手法雷同，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處

    罰之刑度顯將超過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應整

    體犯罪非難評價，其罪數所反映被告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

    ，及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及刑罰之內部界限，依多數

    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以

    符合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實現刑罰權之公平正義。

(三)被告周定榆雖請求為緩刑宣告，惟被告周定榆為一己私利即

    從事販賣本件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灣茶葉之犯行，欺騙不特

    定之消費者，對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且對於市場秩序、交

    易安全危害亦大，另其販售之時間長達2年之久，所擔任負

    責人之「茗星公司」因而共同獲取57萬6,618元之犯罪所得

    （詳如後述），又其雖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曾書怡達

    成調解，但未與附表二編號1、3至4所示之人成立和解或調

    解，且如附表二所示之消費者僅為其上開販售過程中之一小

    部分消費者，尚有多數不詳之消費者之損害尚未填補；是本

    院認對被告周定榆所宣告之刑，尚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

    ，而無諭知緩刑之餘地。

四、沒收部分:

(一)依刑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

    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次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為詐欺犯罪關於犯罪所用之

    物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至7、9

    、30至32所示之物，均屬供被告周定榆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

    物，業據其於本院審理中陳明在卷(參見本院卷第375頁)，

    不問屬於被告周定榆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

    48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沒收。

(二)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4、13、34所示之物，係本案遭查獲時

    ，被告茗星公司所有尚未用於製造、調配本案茶葉使用之原

    料或物，屬被告周定榆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另扣案如附表

    三編號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之物

    ，係被告茗星公司所有，為被告周定榆製造攙偽食品犯罪所

    生之物，並為其供販賣攙偽食品及加重詐欺犯罪預備之物，

    而茗星公司係由被告周定榆所經營，業據被告周定榆於本院

    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卷第256頁)，故上開物品，被告

    周定榆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

    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三)按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為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明定。查茗星賣場於109年9月29

    日起至111年8月3日止，販售如附表一所示商品，合計價金

    為57萬6,618元，此有茗星公司之蝦皮出貨紀錄光碟暨臺南

    市調查處製作之茗星公司販售茶葉商品統計表在卷可按(參

    見調查卷第393頁)，為被告茗星公司因負責人周定榆為其實

    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57萬6,618元。惟被告

    周定榆業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曾書怡成立調解，已給

    付約定之賠償金3,000元，堪認其此部分犯罪所得已全數實

    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當自宣告沒收之數額扣除，是扣除附表

    二編號2所示犯罪所得2,580元，其餘57萬4,038元則仍屬被

    告之犯罪所得，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業已將尚未扣案之57

    萬6,618元犯罪所得全數繳交國庫，此有本院收據1份在卷可

    參（參見本院卷第343頁）。因自動繳交與沒收仍有不同，

    為使檢察官日後執行沒收有所依據及使國家最終取得該等不

    法所得之所有權，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3

    款規定，對被告茗星公司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

    第257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該部分所得既經扣案，即無不

    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問題，毋須另為追徵之諭知。

(四)至扣案如附表三編號5、8、10至12、14至29、33、36至39、

    41、43、48、51、59至60所示之物，與本案犯罪無必然之關

    聯，亦非屬被告周定榆所有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

    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刑事訴訟法

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裁判精

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曉霜提起公訴，檢察官粟威穆提起上訴，檢察官

劉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奎彰

　　　　　　　　　　　　　    

附表一：販售商品

編號 品項 商品名稱 售價（視購買重量而定）(新臺幣) 鑑別報告之報告編號/鑑定結果 1 臺灣翡翠凍頂烏龍茶(F160) 翡翠凍頂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 半熟茶比賽型烘焙... 350元至1,400元 Z0000000000 、Z0000000000/境外茶 2 臺灣炭焙凍頂烏龍(F16) 臺灣碳焙凍頂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濃香型反覆烘焙黑烏龍無添加鹿谷茶葉茶包批發送禮茶葉禮盒四兩一斤 25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3 阿里山清露烏龍(A80) 阿里山清露 臺灣茶葉烏龍茶禮盒提盒台灣烏龍茶高山茶 清香型專業製茶技術廠商直營 350元至1,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4 大禹嶺烏龍(D8) 大禹嶺霜韻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臺灣烏龍茶葉清香龍茶生茶發酵春茶高海拔無添加... 350元至1,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5 凍頂烏龍(F11) 凍頂烏龍茶 臺灣烏龍茶葉 免運 買四送一 濃香型熟茶...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6 阿里山烏龍(A2) 清香阿里山烏龍茶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高山茶... 300元至1, 2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7 炭焙凍頂烏龍(F45) 蜜香鹿谷凍頂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臺灣茶葉高山茶…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8 凍頂烏龍(F60) 鹿谷凍頂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 臺灣茶葉高山茶臺灣茶...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9 三分凍頂烏龍茶(F12) 輕焙凍頂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金萱高山茶臺灣茶葉果香清香無添加春茶冬茶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0 貴妃烏龍(G18) 臺灣貴妃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醇香型蜜香清甜回甘臺灣...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1 梨山茶(C6) 梨山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金萱高山茶臺灣茶葉果香清香無添加春茶... 450元至1, 8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2 阿里山在地高山茶(A1) 阿里山茶臺灣茶... 25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3 杉林溪高山茶(B5) 杉林溪高山茶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茶高山茶臺... 35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4 福壽梨山(C31) 臺灣福壽梨山茶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茶高冷茶臺灣茶高山茶臺灣茶高海拔生茶春茶花香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5 杉林溪(B22) 焙火型杉林溪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臺灣茶高山茶台灣茶一斤四兩裝春茶冬茶茶葉批發... 300元至1, 28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6 梨山烏龍(C7) 輕焙梨山茶 免運買四送一 烏龍茶高山茶臺灣茶葉無添加烏龍春茶冬茶醇香果香花香茶葉 450元至1, 8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7 阿里山翠玉(A4) 阿里山茶翠玉烏龍茶 免運 台灣茶四兩一斤醇厚天然水...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附表二：被害人

編號 被害人 購買時間 購買品項/價金（新台幣） 主文欄 本院主文欄 1 陳錦芳 110年1月6日 台灣碳焙凍頂烏龍(F16)/580元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10年4月30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780元      台灣炭焙凍頂烏龍(F16) /500元     110年7月12日 凍頂烏龍(F11)/900元   2 曾書怡 110年5月3日 杉林溪(B22)/300元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10年6月27日 阿里山烏龍(A2)/1,080元     110年11月11日 阿里山烏龍(A2)/1,200元   3 王姵惏 109年10月6日 杉林溪(B22)/300元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10年1月11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700元     110年4月4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560元      杉林溪(B22)/300元     110年6月16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1,400元      110年8月16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350元      梨山烏龍(C7)/450元      臺灣翡翠凍頂烏龍茶(F160)/350元     110年10月20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700元      臺灣翡翠凍頂烏龍茶(F160)/700元     111年1月10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1,400元   4 王谷丰 109年10月13日 阿里山烏龍(A2)/300元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09年12月28日 阿里山烏龍(A2)/300元     110年2月3日 阿里山烏龍(A2)/1,200元   

 

 

附表三：扣案物

編號 名稱 數量 備註 1 凍頂炭焙烏龍茶原料(F15) 3組（共10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2 凍頂烏龍茶原料(F11) 5組（共151包) 同上 3 越南茶葉(4404) 1箱 同上 4 越南茶葉小袋裝(4404) 1包 同上 5 茗星公司出貨茶葉手寫配方 1件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6 烘焙表（F160、A138、F16 、F55、F60） 1件 本件犯行所用之物 7 臺灣翡翠凍頂烏龍(F160)及臺灣炭焙烏龍(F16) 配方表 1件 同上 8 原料進貨單影本(A138) 1張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9 原料進貨單影本(F160) 2張 本件犯行所用之物 10 茗星公司茶葉庫存表 1張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11 蝦皮出貨紀錄 1件 同上 12 茗星公司出貨單 1件 同上 13 茗星公司產品標籤 1本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14 境外東方美人茶銷售紀錄 1張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15 福壽梨山烏龍進貨紀錄(27-37) 1張 同上 16 進貨單 1件 同上 17 進貨單 1件 同上 18 進貨單 1件 同上 19 進貨單 1件 同上 20 進貨單 2張 同上 21 進貨單 1件 同上 22 進貨單 1件 同上 23 進貨單 1件 同上 24 進貨單 1件 同上 25 進貨單 1袋 同上 26 OPPO R15行動電話(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不含門號SIM卡)   1具 同上 27 OPPO行動電話(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含門號0901092532號SIM卡1張）  1具 同上 28 IPHONE 13行動電話(IMEI碼：000000000000000；不含門號SIM卡)  1具 同上 29 蝦皮網站銷售紀錄 1件 同上 30 自動磅秤機 1臺 本件犯行所用之物 31 真空包裝機  1臺 同上 32 茶葉自動挑梗機 1臺 同上 33 茗星公司電腦資料USB  1支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34 商品標籤(臺灣) 1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35 阿里山清露烏龍( A80) 2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36 陳年老茶(F15) 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37 台灣紅土沉香烏龍(F55) 1包 同上 38 臺灣醇香松柏高山茶(F13) 2盒 同上 39 臺灣阿里山樟樹湖(A138) 10包 同上 40 大禹嶺烏龍(D8) 1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41 茗星公司包裝袋 1箱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42 阿里山翠玉(A4) 3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43 蜜香紅烏龍(G17) 26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44 送驗茶 44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45 杉林溪(B22) 64包 同上 46 凍頂烏龍(F11) 10包 同上 47 阿里山烏龍(A2) 85包 同上 48 東方美人茶(OB3) 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49 炭焙凍頂烏龍(F45) 26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50 凍頂烏龍(F60) 50包 同上 51 阿里山金萱(A52) 4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52 台灣翡翠凍頂烏龍(F160) 33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53 三分凍頂烏龍(F12) 53包 同上 54 梨山烏龍(C7) 14包 同上 55 貴妃烏龍(G18) 27包 同上 56 梨山茶(C6) 30包 同上 57 阿里山在地高山茶(A1) 141包 同上 58 杉林溪高山茶(B5) 62包 同上 59 臺灣阿里山樟樹湖原料(A138) 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60 臺灣阿里山樟樹湖原料(A138) 1包 同上 61 福壽梨山(C31) 3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

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

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

亦同。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

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

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8百萬元以下罰金

。

有第44條至前條行為，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

健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

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2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5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第2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6百萬元以下罰金。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

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者

，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10倍以下之

罰金。

科罰金時，應審酌刑法第58條規定.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刑智上訴字第22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茗星事業有限公司


兼 代表 人  周定榆 (原名周銘彥)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范家振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9754、303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周定榆犯如附表二本院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二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
茗星事業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罪，科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柒萬肆仟參拾捌元，及如附表三編號1至4、6至7、9、13、30至32、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周定榆係址設○○市○○區○○路0巷0弄0號茗星事業有限公司(下稱茗星公司)之負責人，負責綜理茗星公司之茶葉原料購買、茶葉之製造、調配及銷售等業務。其明知食品業者不得販賣攙偽或假冒之食品，且應在商品包裝上，據實標示商品之原產地。詎為行銷目的，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及欺騙他人，基於販賣攙偽食品，並就商品之原產國為虛偽標記，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09年9月29日起至111年8月3日止，向他人購入臺灣及越南生產之茶葉，指示不知情之員工邱冠豪依其提供之配方，於臺灣茶中攙入越南茶，或以越南茶混合越南茶而製造、調配成如附表一所示之品項，再以載有阿里山、杉林溪、福壽梨山、大禹嶺、南投縣鹿谷鄉等臺灣產茶地名之真空袋包裝，而不實標記前開品項均為臺灣茶。復使用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以蝦皮帳號「0000000」開設名為「『茗星茶葉』臺灣茶零售批發」之蝦皮賣場(下稱茗星賣場)，於茗星賣場介紹中記載「茗星有著品種繁多的各式各樣的臺灣茶，如令其驕傲的高山烏龍茶、阿里山茶、大禹嶺茶、梨山茶、金萱茶」等語，以成本加計1倍作為售價，指示不知情之員工張郁歆、蔡雨潔、鍾羿男，拍攝前開品項之商品照片並加註「臺灣阿里山茶、杉林溪、大禹嶺」等文字，以如附表一所示商品名稱、售價在茗星賣場上架，而公開陳列攙偽之食品，對不特定多數之公眾佯稱茗星賣場販售之前開品項均為臺灣茶，並指示不知情之員工張方馨於出貨時在茶葉真空袋上張貼其業務上所作成之「原產地：臺灣」之標籤紙後對外販售而行使之，致附表二所示之被害人陷於錯誤，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購入各該品項並交付價金。嗣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事管理署(下稱食藥署)南區管理中心及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於110年10月20日至茗星公司稽查，復經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下稱臺南市調查處)於111年8月3日，持搜索票至茗星公司位於○○市○○區○○里○○○000之00號之廠房進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調查處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下列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至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亦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自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周定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參見111年度偵字第19754號卷〈下稱偵查卷〉第318頁、原審卷第209頁、本院卷第371頁)， 並經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邱冠豪於調詢及偵查時(參見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下稱調查卷〉第67至75頁、偵查卷第67至71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張郁歆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71至177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蔡雨潔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237至242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鍾羿男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205至211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張方馨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81至187頁)、證人即被害人陳錦芳於調詢及偵查時(參見調查卷第97至102頁、偵查卷第31至35頁)、證人即被害人曾書怡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57至161頁)、證人即被害人王姵惏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41至146頁)、證人即被害人王谷丰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23至128頁)證述綦詳，且有如附表三編號1至4、6至7、9、13、30至32、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物品扣案，及蝦皮購物訂單暨訂單翻拍照片(參見調查卷第105至113頁、第133至139頁、第151至155頁、第167至169頁)、茗星公司109年9月29日起之進貨資料暨內部編號報表(參見調查卷第385至392頁)、茶葉代號對應品種、產地一覽表(參見111年度警聲搜字第843號卷〈下稱警聲搜卷〉第42至44頁、第46至47頁)、茗星公司出貨茶葉手寫配方(參見調查卷第55至57頁)、茗星公司賣場販售之商品截圖(參見調查卷第399至406頁)、證人鍾羿男提出之附表一編號3、4、11品項之茗星公司賣場截圖(參見調查卷第235頁)、附表一所示品項之扣案照片(參見調查卷第221至231頁)、茗星公司蝦皮賣場之消費者訂購紀錄(參見調查卷第85至91頁、第365至384頁)、茗星公司之蝦皮出貨紀錄光碟(參見調查卷第59至60頁暨資料存放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之茶業產地鑑別報告(參見調查卷第305至306頁、第309頁、第319至327頁、第331至343頁、第347至349頁、第355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0年10月20日之110年進口茶葉流向及標示稽查專案查檢表(參見110年度他字第6242號卷〈下稱他字卷〉第14至17頁)、茗星公司110年越南原料清單及茶產地標示查檢表(參見他字卷第25頁)、現場稽查照片(參見警聲搜卷第105至106頁)、食藥署110年11月26日FDA南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訂單截圖(參見他字卷第255至264頁)、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111年9月15日蝦皮電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檢附之蝦皮帳號「0000000」聊聊對話紀錄(參見偵查卷第333至372頁)、茗星公司出貨單(參見調查卷第33至43頁、第47至48頁)、品項F160、F16(附表一編號1、2)配方表暨烘焙法(參見調查卷第49至51頁)、商品標籤(參見調查卷第61至66頁)、臺南市調查處茗星公司販賣茶葉商品彙整資料(參見調查卷第357至361頁)、蝦皮公司蝦皮購物網站帳號「0000000」使用人基本資料(參見調查卷第363頁)、臺南市調查處製作茗星公司販售茶葉商品統計表(參見調查卷第393至395頁)、工商登記公示資料(參見調查卷第407至408頁)、茗星公司茶葉商品成分及烘焙表資料檔案光碟(參見調查卷資料存放袋)、茗星公司臺灣茶、越南茶進貨單、進貨單據(參見他字卷第14至24頁、第26至27頁)、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參見警聲搜卷第109至135頁)等附卷可資佐證，俱徵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認為真。
(二)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一)法律適用之說明：
  ⒈被告周定榆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業於112年5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6月2日生效，此次修正乃新增該條第1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就該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並未修正，是前揭修正對被告周定榆本案所犯網際網路詐欺取財罪之犯行並無影響，即對被告周定榆並無有利不利之情，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現行法規定。
  ⒉被告周定榆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公布，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雖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然被告周定榆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罪，並無該條例第43條、第44條所列加重構成要件或加重其刑事由，故無適用該條例論罪之問題，自無庸為新舊法比較，應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規定。
  ⒊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係以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攙偽或假冒」行為為構成要件，而所謂「攙偽或假冒」行為，依103年2月5日修正提高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刑度之立法理由，是指廠商為降低成本牟利，刻意降低食品販售時標定的品質，而以劣質品或人工原料混充優質品或天然食材，致影響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之行為，攙偽假冒之物質，必較原標示之物質品質為低、成本較廉，致欠缺廠商原所標示之品質。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衹要有「攙偽或假冒」之行為即成立犯罪，屬抽象危險犯，乃立法者擬制之危險，不以已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為必要，其規範目的旨在以刑事責任嚇阻攙偽、假冒等危險行為，期產生一般預防作用，法院毋庸實質判斷其行為有無存在危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72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443號、第24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謂「攙偽」即「不純」，指在真實的成分外，另加入未經標示的其他成分混充；同款所稱「假冒」則指「以假冒真」，缺少所宣稱的成分而言。
(二)核被告周定榆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示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攙偽食品罪。被告茗星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周定榆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攙偽食品罪，依同法第49條第5項規定，應科以罰金刑。至檢察官起訴書法條雖未論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然此部分與經起訴論罪之商品虛偽標記罪、加重詐欺取財罪、販賣攙偽食品罪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亦經本院告知並予被告周定榆表示意見之機會(參見本院卷第321頁、第361頁)，無礙被告周定榆之防禦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另本案被告周定榆固亦構成刑法第255條第2項之罪，惟刑法第255條第2項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定，倘其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規定之罪，無再適用補充條款之餘地，是公訴意旨認被告周定榆上開所為應同時論以刑法第255條第2項之販賣虛偽標記商品罪嫌，容有誤會。
(三)被告周定榆係以攙偽方式製造、調配、包裝、公開陳列、販賣本案茶葉，因販賣之危害性大於製造、調配、包裝、公開陳列行為，故該等製造、調配、包裝、公開陳列行為應為販賣之前階段行為，已為販賣行為所吸收，僅論以該項之販賣攙偽食品罪；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被告周定榆利用不知情之員工邱冠豪、張郁歆、蔡雨潔、鍾羿男、張方馨等人犯本案上揭犯行，係間接正犯。 
(四)被告周定榆自109年9月29日起至111年8月3日為警查獲時止，多次為行銷目的而製造、調配、包裝及張貼標籤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灣之本案茶葉，並於茗星賣場上公開陳列並販賣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予不特定之消費者及附表二所示之被害人，而為虛偽標記商品、販賣攙偽食品、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及加重詐欺取財，均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下難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ㄧ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本案被告周定榆係出於同一販賣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灣之本案茶葉以營利之意思，其犯意單一，應認屬於一行為侵害不同法益而構成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
(六)被告周定榆所犯如附表二所示4罪間，因施用詐術之時間、被害人均不同，各自侵害各該被害人獨立可分之不同財產法益，足見被告周定榆犯罪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被告周定榆及辯護人辯稱應論以一罪，核無足採。
(七)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第424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開規定所謂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係指繳交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或自動賠償被害人，而毋庸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48號、112年度台上第808號判決意旨足供參考）。本件被告周定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坦承如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詐欺取財罪在內之全部犯行，且於本院審理中，自動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達成調解，賠償該被害人之損失，並將該4罪之犯罪所得57萬6,618元如數繳交，有本院調解筆錄、本院113年贓字第2號收據存卷為據(參見本院卷第269頁、第343頁)，該4罪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
(八)按刑法第59條之規定，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權之事項，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顯可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5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周定榆所為加重詐欺之犯行，刑度本非甚重，且經適用前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減輕其刑後，刑度益輕，經本院依被告周定榆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及犯後態度、素行、智識、生活及經濟狀況、已與被害人曾書怡達成調解、其餘被害人不追究等刑法第57條所定事項，作為審酌科刑輕重之標準（詳下述），認被告周定榆於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與環境，而具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刑仍嫌過重之情事，難認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情形，併予敘明。
三、撤銷改判理由及量刑審酌事由：
(一)原審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①本件被告周定榆尚有張貼不實原產地之標籤於商品包裝上，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但為起訴效力所及，自應併予審理，原審就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未及併論，即有未洽。②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期間業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曾書怡成立調解，並依約給付賠償金，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269頁)，應無庸再宣告沒收此部分犯罪所得（詳如後述），原判決未及審酌而諭知沒收、追徵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2,580元，亦欠妥適。③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時，將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全數繳交國庫(詳後述)，此部分犯罪所得即已扣案，自無追徵其價額之必要。④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至7、9、30至32所示之物，係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被告所有，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沒收；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4、13、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物品，雖屬被告茗星公司所有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而非被告周定榆所有，然被告周定榆為公司負責人，對上開物品應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原審均未為沒收之宣告，亦有未合(詳後述)。 綜上各節，被告請求從輕量刑，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檢察官以原審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4、6至7、9、13、30至32、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物品未諭知沒收，提起上訴，亦有理由，而原審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均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周定榆為茗星公司負責人，負責對外銷售茶葉等業務，從事茶葉販售之行業多年，本應秉持良知及誠信經營生意；詎其為貪圖一己私利，進口越南茶葉加以精製後假冒包裝為臺灣茶葉，而以臺灣茶葉之價格對外販售，使不特定之消費者無從依據標示認識商品品質，雖無證據證明其所銷售之越南茶葉確實對於人體健康有害，惟業已損害市場上之交易安全及秩序，嚴重破壞人我間之互信，影響消費者權益，更顯現被告周定榆之價值觀念偏差，所為實不足取，惟考量被告周定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均坦承全部犯行，且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期間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被害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失，而附表二編號1、3至4所示被害人表示不願追究亦不求償，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參(參見本院卷第267頁)，又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期間以公司代表人身分繳回全部之犯罪所得，均如前述，足徵其尚知彌補己過，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及被告周定榆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參見本院卷第372頁）及檢察官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附表二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審酌被告茗星公司依其代表人即被告周定榆犯食品安全衛生法第49條第2項前段之罪之犯罪情節、所害程度、本案所獲利益及營業規模等一切情狀，對被告茗星公司科處如主文第三項所示之罰金，資為懲儆。併斟酌被告周定榆於本件所犯各罪固然侵害不同財產法益而犯數罪，然其詐欺手法均是透過公司網站販售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灣之茶葉商品，並取得價金，時間密接，手法雷同，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應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其罪數所反映被告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及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及刑罰之內部界限，依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以符合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實現刑罰權之公平正義。
(三)被告周定榆雖請求為緩刑宣告，惟被告周定榆為一己私利即從事販賣本件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灣茶葉之犯行，欺騙不特定之消費者，對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且對於市場秩序、交易安全危害亦大，另其販售之時間長達2年之久，所擔任負責人之「茗星公司」因而共同獲取57萬6,618元之犯罪所得（詳如後述），又其雖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曾書怡達成調解，但未與附表二編號1、3至4所示之人成立和解或調解，且如附表二所示之消費者僅為其上開販售過程中之一小部分消費者，尚有多數不詳之消費者之損害尚未填補；是本院認對被告周定榆所宣告之刑，尚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而無諭知緩刑之餘地。
四、沒收部分:
(一)依刑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次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為詐欺犯罪關於犯罪所用之物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至7、9、30至32所示之物，均屬供被告周定榆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於本院審理中陳明在卷(參見本院卷第375頁)，不問屬於被告周定榆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沒收。
(二)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4、13、34所示之物，係本案遭查獲時，被告茗星公司所有尚未用於製造、調配本案茶葉使用之原料或物，屬被告周定榆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另扣案如附表三編號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之物，係被告茗星公司所有，為被告周定榆製造攙偽食品犯罪所生之物，並為其供販賣攙偽食品及加重詐欺犯罪預備之物，而茗星公司係由被告周定榆所經營，業據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卷第256頁)，故上開物品，被告周定榆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三)按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為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明定。查茗星賣場於109年9月29日起至111年8月3日止，販售如附表一所示商品，合計價金為57萬6,618元，此有茗星公司之蝦皮出貨紀錄光碟暨臺南市調查處製作之茗星公司販售茶葉商品統計表在卷可按(參見調查卷第393頁)，為被告茗星公司因負責人周定榆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57萬6,618元。惟被告周定榆業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曾書怡成立調解，已給付約定之賠償金3,000元，堪認其此部分犯罪所得已全數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當自宣告沒收之數額扣除，是扣除附表二編號2所示犯罪所得2,580元，其餘57萬4,038元則仍屬被告之犯罪所得，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業已將尚未扣案之57萬6,618元犯罪所得全數繳交國庫，此有本院收據1份在卷可參（參見本院卷第343頁）。因自動繳交與沒收仍有不同，為使檢察官日後執行沒收有所依據及使國家最終取得該等不法所得之所有權，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3款規定，對被告茗星公司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該部分所得既經扣案，即無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問題，毋須另為追徵之諭知。
(四)至扣案如附表三編號5、8、10至12、14至29、33、36至39、41、43、48、51、59至60所示之物，與本案犯罪無必然之關聯，亦非屬被告周定榆所有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曉霜提起公訴，檢察官粟威穆提起上訴，檢察官劉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奎彰
　　　　　　　　　　　　　    
附表一：販售商品
		編號

		品項

		商品名稱

		售價（視購買重量而定）(新臺幣)

		鑑別報告之報告編號/鑑定結果



		1

		臺灣翡翠凍頂烏龍茶(F160)

		翡翠凍頂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 半熟茶比賽型烘焙...

		350元至1,400元

		Z0000000000 、Z0000000000/境外茶



		2

		臺灣炭焙凍頂烏龍(F16)

		臺灣碳焙凍頂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濃香型反覆烘焙黑烏龍無添加鹿谷茶葉茶包批發送禮茶葉禮盒四兩一斤

		25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3

		阿里山清露烏龍(A80)

		阿里山清露 臺灣茶葉烏龍茶禮盒提盒台灣烏龍茶高山茶 清香型專業製茶技術廠商直營

		350元至1,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4

		大禹嶺烏龍(D8)

		大禹嶺霜韻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臺灣烏龍茶葉清香龍茶生茶發酵春茶高海拔無添加...

		350元至1,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5

		凍頂烏龍(F11)

		凍頂烏龍茶 臺灣烏龍茶葉 免運 買四送一 濃香型熟茶...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6

		阿里山烏龍(A2)

		清香阿里山烏龍茶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高山茶...

		300元至1, 2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7

		炭焙凍頂烏龍(F45)

		蜜香鹿谷凍頂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臺灣茶葉高山茶…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8

		凍頂烏龍(F60)

		鹿谷凍頂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
臺灣茶葉高山茶臺灣茶...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9

		三分凍頂烏龍茶(F12)

		輕焙凍頂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金萱高山茶臺灣茶葉果香清香無添加春茶冬茶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0

		貴妃烏龍(G18)

		臺灣貴妃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醇香型蜜香清甜回甘臺灣...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1

		梨山茶(C6)

		梨山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金萱高山茶臺灣茶葉果香清香無添加春茶...

		450元至1, 8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2

		阿里山在地高山茶(A1)

		阿里山茶臺灣茶...

		25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3

		杉林溪高山茶(B5)

		杉林溪高山茶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茶高山茶臺...

		35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4

		福壽梨山(C31)

		臺灣福壽梨山茶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茶高冷茶臺灣茶高山茶臺灣茶高海拔生茶春茶花香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5

		杉林溪(B22)

		焙火型杉林溪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臺灣茶高山茶台灣茶一斤四兩裝春茶冬茶茶葉批發...

		300元至1, 28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6

		梨山烏龍(C7)

		輕焙梨山茶 免運買四送一 烏龍茶高山茶臺灣茶葉無添加烏龍春茶冬茶醇香果香花香茶葉

		450元至1, 8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7

		阿里山翠玉(A4)

		阿里山茶翠玉烏龍茶 免運 台灣茶四兩一斤醇厚天然水...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附表二：被害人
		編號

		被害人

		購買時間

		購買品項/價金（新台幣）

		主文欄

		本院主文欄



		1

		陳錦芳

		110年1月6日

		台灣碳焙凍頂烏龍(F16)/580元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10年4月30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780元

		


		




		


		


		


		台灣炭焙凍頂烏龍(F16) /500元

		


		




		


		


		110年7月12日

		凍頂烏龍(F11)/900元

		


		




		2

		曾書怡

		110年5月3日

		杉林溪(B22)/300元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10年6月27日

		阿里山烏龍(A2)/1,080元

		


		




		


		


		110年11月11日

		阿里山烏龍(A2)/1,200元

		


		




		3

		王姵惏

		109年10月6日

		杉林溪(B22)/300元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10年1月11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700元

		


		




		


		


		110年4月4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560元

		


		




		


		


		


		杉林溪(B22)/300元

		


		




		


		


		110年6月16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1,400元



		


		




		


		


		110年8月16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350元

		


		




		


		


		


		梨山烏龍(C7)/450元

		


		




		


		


		


		臺灣翡翠凍頂烏龍茶(F160)/350元

		


		




		


		


		110年10月20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700元

		


		




		


		


		


		臺灣翡翠凍頂烏龍茶(F160)/700元

		


		




		


		


		111年1月10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1,400元

		


		




		4

		王谷丰

		109年10月13日

		阿里山烏龍(A2)/300元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09年12月28日

		阿里山烏龍(A2)/300元

		


		




		


		


		110年2月3日

		阿里山烏龍(A2)/1,200元

		


		








 
 
附表三：扣案物
		編號

		名稱

		數量

		備註



		1

		凍頂炭焙烏龍茶原料(F15)

		3組（共10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2

		凍頂烏龍茶原料(F11)

		5組（共151包)

		同上



		3

		越南茶葉(4404)

		1箱

		同上



		4

		越南茶葉小袋裝(4404)

		1包

		同上



		5

		茗星公司出貨茶葉手寫配方

		1件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6

		烘焙表（F160、A138、F16 、F55、F60）

		1件

		本件犯行所用之物



		7

		臺灣翡翠凍頂烏龍(F160)及臺灣炭焙烏龍(F16) 配方表

		1件

		同上



		8

		原料進貨單影本(A138)

		1張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9

		原料進貨單影本(F160)

		2張

		本件犯行所用之物



		10

		茗星公司茶葉庫存表

		1張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11

		蝦皮出貨紀錄

		1件

		同上



		12

		茗星公司出貨單

		1件

		同上



		13

		茗星公司產品標籤

		1本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14

		境外東方美人茶銷售紀錄

		1張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15

		福壽梨山烏龍進貨紀錄(27-37)

		1張

		同上



		16

		進貨單

		1件

		同上



		17

		進貨單

		1件

		同上



		18

		進貨單

		1件

		同上



		19

		進貨單

		1件

		同上



		20

		進貨單

		2張

		同上



		21

		進貨單

		1件

		同上



		22

		進貨單

		1件

		同上



		23

		進貨單

		1件

		同上



		24

		進貨單

		1件

		同上



		25

		進貨單

		1袋

		同上



		26

		OPPO R15行動電話(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不含門號SIM卡)  

		1具

		同上



		27

		OPPO行動電話(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含門號0901092532號SIM卡1張） 

		1具

		同上



		28

		IPHONE 13行動電話(IMEI碼：000000000000000；不含門號SIM卡) 

		1具

		同上



		29

		蝦皮網站銷售紀錄

		1件

		同上



		30

		自動磅秤機

		1臺

		本件犯行所用之物



		31

		真空包裝機 

		1臺

		同上



		32

		茶葉自動挑梗機

		1臺

		同上



		33

		茗星公司電腦資料USB 

		1支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34

		商品標籤(臺灣)

		1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35

		阿里山清露烏龍( A80)

		2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36

		陳年老茶(F15)

		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37

		台灣紅土沉香烏龍(F55)

		1包

		同上



		38

		臺灣醇香松柏高山茶(F13)

		2盒

		同上



		39

		臺灣阿里山樟樹湖(A138)

		10包

		同上



		40

		大禹嶺烏龍(D8)

		1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41

		茗星公司包裝袋

		1箱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42

		阿里山翠玉(A4)

		3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43

		蜜香紅烏龍(G17)

		26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44

		送驗茶

		44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45

		杉林溪(B22)

		64包

		同上



		46

		凍頂烏龍(F11)

		10包

		同上



		47

		阿里山烏龍(A2)

		85包

		同上



		48

		東方美人茶(OB3)

		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49

		炭焙凍頂烏龍(F45)

		26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50

		凍頂烏龍(F60)

		50包

		同上



		51

		阿里山金萱(A52)

		4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52

		台灣翡翠凍頂烏龍(F160)

		33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53

		三分凍頂烏龍(F12)

		53包

		同上



		54

		梨山烏龍(C7)

		14包

		同上



		55

		貴妃烏龍(G18)

		27包

		同上



		56

		梨山茶(C6)

		30包

		同上



		57

		阿里山在地高山茶(A1)

		141包

		同上



		58

		杉林溪高山茶(B5)

		62包

		同上



		59

		臺灣阿里山樟樹湖原料(A138)

		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60

		臺灣阿里山樟樹湖原料(A138)

		1包

		同上



		61

		福壽梨山(C31)

		3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
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
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
亦同。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
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8百萬元以下罰金。
有第44條至前條行為，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5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第2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百萬元以下罰金。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10倍以下之罰金。
科罰金時，應審酌刑法第58條規定.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刑智上訴字第22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茗星事業有限公司



兼 代表 人  周定榆 (原名周銘彥)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范家振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9754、303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周定榆犯如附表二本院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二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

茗星事業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罪，科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柒萬肆仟參拾捌元，及如附表三編號1至4、6至7、9、13、30至32、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周定榆係址設○○市○○區○○路0巷0弄0號茗星事業有限公司(下稱茗星公司)之負責人，負責綜理茗星公司之茶葉原料購買、茶葉之製造、調配及銷售等業務。其明知食品業者不得販賣攙偽或假冒之食品，且應在商品包裝上，據實標示商品之原產地。詎為行銷目的，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及欺騙他人，基於販賣攙偽食品，並就商品之原產國為虛偽標記，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09年9月29日起至111年8月3日止，向他人購入臺灣及越南生產之茶葉，指示不知情之員工邱冠豪依其提供之配方，於臺灣茶中攙入越南茶，或以越南茶混合越南茶而製造、調配成如附表一所示之品項，再以載有阿里山、杉林溪、福壽梨山、大禹嶺、南投縣鹿谷鄉等臺灣產茶地名之真空袋包裝，而不實標記前開品項均為臺灣茶。復使用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以蝦皮帳號「0000000」開設名為「『茗星茶葉』臺灣茶零售批發」之蝦皮賣場(下稱茗星賣場)，於茗星賣場介紹中記載「茗星有著品種繁多的各式各樣的臺灣茶，如令其驕傲的高山烏龍茶、阿里山茶、大禹嶺茶、梨山茶、金萱茶」等語，以成本加計1倍作為售價，指示不知情之員工張郁歆、蔡雨潔、鍾羿男，拍攝前開品項之商品照片並加註「臺灣阿里山茶、杉林溪、大禹嶺」等文字，以如附表一所示商品名稱、售價在茗星賣場上架，而公開陳列攙偽之食品，對不特定多數之公眾佯稱茗星賣場販售之前開品項均為臺灣茶，並指示不知情之員工張方馨於出貨時在茶葉真空袋上張貼其業務上所作成之「原產地：臺灣」之標籤紙後對外販售而行使之，致附表二所示之被害人陷於錯誤，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購入各該品項並交付價金。嗣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事管理署(下稱食藥署)南區管理中心及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於110年10月20日至茗星公司稽查，復經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下稱臺南市調查處)於111年8月3日，持搜索票至茗星公司位於○○市○○區○○里○○○000之00號之廠房進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南市調查處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下列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含書面供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至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亦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自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周定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參見111年度偵字第19754號卷〈下稱偵查卷〉第318頁、原審卷第209頁、本院卷第371頁)， 並經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邱冠豪於調詢及偵查時(參見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下稱調查卷〉第67至75頁、偵查卷第67至71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張郁歆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71至177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蔡雨潔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237至242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鍾羿男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205至211頁)、證人即茗星公司員工張方馨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81至187頁)、證人即被害人陳錦芳於調詢及偵查時(參見調查卷第97至102頁、偵查卷第31至35頁)、證人即被害人曾書怡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57至161頁)、證人即被害人王姵惏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41至146頁)、證人即被害人王谷丰於調詢時(參見調查卷第123至128頁)證述綦詳，且有如附表三編號1至4、6至7、9、13、30至32、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物品扣案，及蝦皮購物訂單暨訂單翻拍照片(參見調查卷第105至113頁、第133至139頁、第151至155頁、第167至169頁)、茗星公司109年9月29日起之進貨資料暨內部編號報表(參見調查卷第385至392頁)、茶葉代號對應品種、產地一覽表(參見111年度警聲搜字第843號卷〈下稱警聲搜卷〉第42至44頁、第46至47頁)、茗星公司出貨茶葉手寫配方(參見調查卷第55至57頁)、茗星公司賣場販售之商品截圖(參見調查卷第399至406頁)、證人鍾羿男提出之附表一編號3、4、11品項之茗星公司賣場截圖(參見調查卷第235頁)、附表一所示品項之扣案照片(參見調查卷第221至231頁)、茗星公司蝦皮賣場之消費者訂購紀錄(參見調查卷第85至91頁、第365至384頁)、茗星公司之蝦皮出貨紀錄光碟(參見調查卷第59至60頁暨資料存放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之茶業產地鑑別報告(參見調查卷第305至306頁、第309頁、第319至327頁、第331至343頁、第347至349頁、第355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0年10月20日之110年進口茶葉流向及標示稽查專案查檢表(參見110年度他字第6242號卷〈下稱他字卷〉第14至17頁)、茗星公司110年越南原料清單及茶產地標示查檢表(參見他字卷第25頁)、現場稽查照片(參見警聲搜卷第105至106頁)、食藥署110年11月26日FDA南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訂單截圖(參見他字卷第255至264頁)、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111年9月15日蝦皮電商字第00000000000號函檢附之蝦皮帳號「0000000」聊聊對話紀錄(參見偵查卷第333至372頁)、茗星公司出貨單(參見調查卷第33至43頁、第47至48頁)、品項F160、F16(附表一編號1、2)配方表暨烘焙法(參見調查卷第49至51頁)、商品標籤(參見調查卷第61至66頁)、臺南市調查處茗星公司販賣茶葉商品彙整資料(參見調查卷第357至361頁)、蝦皮公司蝦皮購物網站帳號「0000000」使用人基本資料(參見調查卷第363頁)、臺南市調查處製作茗星公司販售茶葉商品統計表(參見調查卷第393至395頁)、工商登記公示資料(參見調查卷第407至408頁)、茗星公司茶葉商品成分及烘焙表資料檔案光碟(參見調查卷資料存放袋)、茗星公司臺灣茶、越南茶進貨單、進貨單據(參見他字卷第14至24頁、第26至27頁)、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參見警聲搜卷第109至135頁)等附卷可資佐證，俱徵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認為真。

(二)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一)法律適用之說明：

  ⒈被告周定榆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業於112年5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6月2日生效，此次修正乃新增該條第1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就該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並未修正，是前揭修正對被告周定榆本案所犯網際網路詐欺取財罪之犯行並無影響，即對被告周定榆並無有利不利之情，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現行法規定。

  ⒉被告周定榆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公布，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雖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然被告周定榆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罪，並無該條例第43條、第44條所列加重構成要件或加重其刑事由，故無適用該條例論罪之問題，自無庸為新舊法比較，應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規定。

  ⒊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係以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攙偽或假冒」行為為構成要件，而所謂「攙偽或假冒」行為，依103年2月5日修正提高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刑度之立法理由，是指廠商為降低成本牟利，刻意降低食品販售時標定的品質，而以劣質品或人工原料混充優質品或天然食材，致影響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之行為，攙偽假冒之物質，必較原標示之物質品質為低、成本較廉，致欠缺廠商原所標示之品質。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衹要有「攙偽或假冒」之行為即成立犯罪，屬抽象危險犯，乃立法者擬制之危險，不以已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為必要，其規範目的旨在以刑事責任嚇阻攙偽、假冒等危險行為，期產生一般預防作用，法院毋庸實質判斷其行為有無存在危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72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443號、第24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謂「攙偽」即「不純」，指在真實的成分外，另加入未經標示的其他成分混充；同款所稱「假冒」則指「以假冒真」，缺少所宣稱的成分而言。

(二)核被告周定榆所為，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示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攙偽食品罪。被告茗星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周定榆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攙偽食品罪，依同法第49條第5項規定，應科以罰金刑。至檢察官起訴書法條雖未論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然此部分與經起訴論罪之商品虛偽標記罪、加重詐欺取財罪、販賣攙偽食品罪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亦經本院告知並予被告周定榆表示意見之機會(參見本院卷第321頁、第361頁)，無礙被告周定榆之防禦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另本案被告周定榆固亦構成刑法第255條第2項之罪，惟刑法第255條第2項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定，倘其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規定之罪，無再適用補充條款之餘地，是公訴意旨認被告周定榆上開所為應同時論以刑法第255條第2項之販賣虛偽標記商品罪嫌，容有誤會。

(三)被告周定榆係以攙偽方式製造、調配、包裝、公開陳列、販賣本案茶葉，因販賣之危害性大於製造、調配、包裝、公開陳列行為，故該等製造、調配、包裝、公開陳列行為應為販賣之前階段行為，已為販賣行為所吸收，僅論以該項之販賣攙偽食品罪；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被告周定榆利用不知情之員工邱冠豪、張郁歆、蔡雨潔、鍾羿男、張方馨等人犯本案上揭犯行，係間接正犯。 

(四)被告周定榆自109年9月29日起至111年8月3日為警查獲時止，多次為行銷目的而製造、調配、包裝及張貼標籤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灣之本案茶葉，並於茗星賣場上公開陳列並販賣如附表一所示之商品予不特定之消費者及附表二所示之被害人，而為虛偽標記商品、販賣攙偽食品、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及加重詐欺取財，均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下難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ㄧ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本案被告周定榆係出於同一販賣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灣之本案茶葉以營利之意思，其犯意單一，應認屬於一行為侵害不同法益而構成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

(六)被告周定榆所犯如附表二所示4罪間，因施用詐術之時間、被害人均不同，各自侵害各該被害人獨立可分之不同財產法益，足見被告周定榆犯罪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被告周定榆及辯護人辯稱應論以一罪，核無足採。

(七)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第424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開規定所謂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係指繳交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或自動賠償被害人，而毋庸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48號、112年度台上第808號判決意旨足供參考）。本件被告周定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坦承如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詐欺取財罪在內之全部犯行，且於本院審理中，自動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達成調解，賠償該被害人之損失，並將該4罪之犯罪所得57萬6,618元如數繳交，有本院調解筆錄、本院113年贓字第2號收據存卷為據(參見本院卷第269頁、第343頁)，該4罪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

(八)按刑法第59條之規定，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權之事項，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顯可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5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周定榆所為加重詐欺之犯行，刑度本非甚重，且經適用前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減輕其刑後，刑度益輕，經本院依被告周定榆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及犯後態度、素行、智識、生活及經濟狀況、已與被害人曾書怡達成調解、其餘被害人不追究等刑法第57條所定事項，作為審酌科刑輕重之標準（詳下述），認被告周定榆於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與環境，而具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刑仍嫌過重之情事，難認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情形，併予敘明。

三、撤銷改判理由及量刑審酌事由：

(一)原審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①本件被告周定榆尚有張貼不實原產地之標籤於商品包裝上，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但為起訴效力所及，自應併予審理，原審就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未及併論，即有未洽。②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期間業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曾書怡成立調解，並依約給付賠償金，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269頁)，應無庸再宣告沒收此部分犯罪所得（詳如後述），原判決未及審酌而諭知沒收、追徵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2,580元，亦欠妥適。③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時，將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全數繳交國庫(詳後述)，此部分犯罪所得即已扣案，自無追徵其價額之必要。④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至7、9、30至32所示之物，係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被告所有，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沒收；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4、13、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物品，雖屬被告茗星公司所有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而非被告周定榆所有，然被告周定榆為公司負責人，對上開物品應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原審均未為沒收之宣告，亦有未合(詳後述)。 綜上各節，被告請求從輕量刑，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檢察官以原審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4、6至7、9、13、30至32、34至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物品未諭知沒收，提起上訴，亦有理由，而原審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均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周定榆為茗星公司負責人，負責對外銷售茶葉等業務，從事茶葉販售之行業多年，本應秉持良知及誠信經營生意；詎其為貪圖一己私利，進口越南茶葉加以精製後假冒包裝為臺灣茶葉，而以臺灣茶葉之價格對外販售，使不特定之消費者無從依據標示認識商品品質，雖無證據證明其所銷售之越南茶葉確實對於人體健康有害，惟業已損害市場上之交易安全及秩序，嚴重破壞人我間之互信，影響消費者權益，更顯現被告周定榆之價值觀念偏差，所為實不足取，惟考量被告周定榆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均坦承全部犯行，且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期間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被害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失，而附表二編號1、3至4所示被害人表示不願追究亦不求償，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參(參見本院卷第267頁)，又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期間以公司代表人身分繳回全部之犯罪所得，均如前述，足徵其尚知彌補己過，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及被告周定榆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參見本院卷第372頁）及檢察官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附表二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審酌被告茗星公司依其代表人即被告周定榆犯食品安全衛生法第49條第2項前段之罪之犯罪情節、所害程度、本案所獲利益及營業規模等一切情狀，對被告茗星公司科處如主文第三項所示之罰金，資為懲儆。併斟酌被告周定榆於本件所犯各罪固然侵害不同財產法益而犯數罪，然其詐欺手法均是透過公司網站販售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灣之茶葉商品，並取得價金，時間密接，手法雷同，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應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其罪數所反映被告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及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及刑罰之內部界限，依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以符合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實現刑罰權之公平正義。

(三)被告周定榆雖請求為緩刑宣告，惟被告周定榆為一己私利即從事販賣本件不實標記原產地為臺灣茶葉之犯行，欺騙不特定之消費者，對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且對於市場秩序、交易安全危害亦大，另其販售之時間長達2年之久，所擔任負責人之「茗星公司」因而共同獲取57萬6,618元之犯罪所得（詳如後述），又其雖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曾書怡達成調解，但未與附表二編號1、3至4所示之人成立和解或調解，且如附表二所示之消費者僅為其上開販售過程中之一小部分消費者，尚有多數不詳之消費者之損害尚未填補；是本院認對被告周定榆所宣告之刑，尚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而無諭知緩刑之餘地。

四、沒收部分:

(一)依刑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次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為詐欺犯罪關於犯罪所用之物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至7、9、30至32所示之物，均屬供被告周定榆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於本院審理中陳明在卷(參見本院卷第375頁)，不問屬於被告周定榆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諭知沒收。

(二)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至4、13、34所示之物，係本案遭查獲時，被告茗星公司所有尚未用於製造、調配本案茶葉使用之原料或物，屬被告周定榆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另扣案如附表三編號35、40、42、44至47、49至50、52至58、61所示之物，係被告茗星公司所有，為被告周定榆製造攙偽食品犯罪所生之物，並為其供販賣攙偽食品及加重詐欺犯罪預備之物，而茗星公司係由被告周定榆所經營，業據被告周定榆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卷第256頁)，故上開物品，被告周定榆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三)按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為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明定。查茗星賣場於109年9月29日起至111年8月3日止，販售如附表一所示商品，合計價金為57萬6,618元，此有茗星公司之蝦皮出貨紀錄光碟暨臺南市調查處製作之茗星公司販售茶葉商品統計表在卷可按(參見調查卷第393頁)，為被告茗星公司因負責人周定榆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57萬6,618元。惟被告周定榆業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被害人曾書怡成立調解，已給付約定之賠償金3,000元，堪認其此部分犯罪所得已全數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當自宣告沒收之數額扣除，是扣除附表二編號2所示犯罪所得2,580元，其餘57萬4,038元則仍屬被告之犯罪所得，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業已將尚未扣案之57萬6,618元犯罪所得全數繳交國庫，此有本院收據1份在卷可參（參見本院卷第343頁）。因自動繳交與沒收仍有不同，為使檢察官日後執行沒收有所依據及使國家最終取得該等不法所得之所有權，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3款規定，對被告茗星公司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該部分所得既經扣案，即無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問題，毋須另為追徵之諭知。

(四)至扣案如附表三編號5、8、10至12、14至29、33、36至39、41、43、48、51、59至60所示之物，與本案犯罪無必然之關聯，亦非屬被告周定榆所有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曉霜提起公訴，檢察官粟威穆提起上訴，檢察官劉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奎彰

　　　　　　　　　　　　　    

附表一：販售商品

編號 品項 商品名稱 售價（視購買重量而定）(新臺幣) 鑑別報告之報告編號/鑑定結果 1 臺灣翡翠凍頂烏龍茶(F160) 翡翠凍頂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 半熟茶比賽型烘焙... 350元至1,400元 Z0000000000 、Z0000000000/境外茶 2 臺灣炭焙凍頂烏龍(F16) 臺灣碳焙凍頂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濃香型反覆烘焙黑烏龍無添加鹿谷茶葉茶包批發送禮茶葉禮盒四兩一斤 25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3 阿里山清露烏龍(A80) 阿里山清露 臺灣茶葉烏龍茶禮盒提盒台灣烏龍茶高山茶 清香型專業製茶技術廠商直營 350元至1,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4 大禹嶺烏龍(D8) 大禹嶺霜韻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臺灣烏龍茶葉清香龍茶生茶發酵春茶高海拔無添加... 350元至1,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5 凍頂烏龍(F11) 凍頂烏龍茶 臺灣烏龍茶葉 免運 買四送一 濃香型熟茶...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6 阿里山烏龍(A2) 清香阿里山烏龍茶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高山茶... 300元至1, 2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7 炭焙凍頂烏龍(F45) 蜜香鹿谷凍頂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臺灣茶葉高山茶…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8 凍頂烏龍(F60) 鹿谷凍頂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 臺灣茶葉高山茶臺灣茶...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9 三分凍頂烏龍茶(F12) 輕焙凍頂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金萱高山茶臺灣茶葉果香清香無添加春茶冬茶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0 貴妃烏龍(G18) 臺灣貴妃烏龍 免運 買四送一 醇香型蜜香清甜回甘臺灣...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1 梨山茶(C6) 梨山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金萱高山茶臺灣茶葉果香清香無添加春茶... 450元至1, 8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2 阿里山在地高山茶(A1) 阿里山茶臺灣茶... 25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3 杉林溪高山茶(B5) 杉林溪高山茶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茶高山茶臺... 35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4 福壽梨山(C31) 臺灣福壽梨山茶 免運 買四送一 烏龍茶高冷茶臺灣茶高山茶臺灣茶高海拔生茶春茶花香 350元至1, 4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5 杉林溪(B22) 焙火型杉林溪烏龍茶 免運 買四送一臺灣茶高山茶台灣茶一斤四兩裝春茶冬茶茶葉批發... 300元至1, 28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6 梨山烏龍(C7) 輕焙梨山茶 免運買四送一 烏龍茶高山茶臺灣茶葉無添加烏龍春茶冬茶醇香果香花香茶葉 450元至1, 8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17 阿里山翠玉(A4) 阿里山茶翠玉烏龍茶 免運 台灣茶四兩一斤醇厚天然水... 250元至1, 000元 Z0000000000 /境外茶 

 　　　　　　　　　　　　　    

　　　　　　　　　　　　　    

附表二：被害人

編號 被害人 購買時間 購買品項/價金（新台幣） 主文欄 本院主文欄 1 陳錦芳 110年1月6日 台灣碳焙凍頂烏龍(F16)/580元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10年4月30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780元      台灣炭焙凍頂烏龍(F16) /500元     110年7月12日 凍頂烏龍(F11)/900元   2 曾書怡 110年5月3日 杉林溪(B22)/300元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10年6月27日 阿里山烏龍(A2)/1,080元     110年11月11日 阿里山烏龍(A2)/1,200元   3 王姵惏 109年10月6日 杉林溪(B22)/300元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10年1月11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700元     110年4月4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560元      杉林溪(B22)/300元     110年6月16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1,400元      110年8月16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350元      梨山烏龍(C7)/450元      臺灣翡翠凍頂烏龍茶(F160)/350元     110年10月20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700元      臺灣翡翠凍頂烏龍茶(F160)/700元     111年1月10日 炭焙凍頂烏龍(F45)/1,400元   4 王谷丰 109年10月13日 阿里山烏龍(A2)/300元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周定榆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09年12月28日 阿里山烏龍(A2)/300元     110年2月3日 阿里山烏龍(A2)/1,200元   

 

 

附表三：扣案物

編號 名稱 數量 備註 1 凍頂炭焙烏龍茶原料(F15) 3組（共10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2 凍頂烏龍茶原料(F11) 5組（共151包) 同上 3 越南茶葉(4404) 1箱 同上 4 越南茶葉小袋裝(4404) 1包 同上 5 茗星公司出貨茶葉手寫配方 1件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6 烘焙表（F160、A138、F16 、F55、F60） 1件 本件犯行所用之物 7 臺灣翡翠凍頂烏龍(F160)及臺灣炭焙烏龍(F16) 配方表 1件 同上 8 原料進貨單影本(A138) 1張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9 原料進貨單影本(F160) 2張 本件犯行所用之物 10 茗星公司茶葉庫存表 1張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11 蝦皮出貨紀錄 1件 同上 12 茗星公司出貨單 1件 同上 13 茗星公司產品標籤 1本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14 境外東方美人茶銷售紀錄 1張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15 福壽梨山烏龍進貨紀錄(27-37) 1張 同上 16 進貨單 1件 同上 17 進貨單 1件 同上 18 進貨單 1件 同上 19 進貨單 1件 同上 20 進貨單 2張 同上 21 進貨單 1件 同上 22 進貨單 1件 同上 23 進貨單 1件 同上 24 進貨單 1件 同上 25 進貨單 1袋 同上 26 OPPO R15行動電話(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不含門號SIM卡)   1具 同上 27 OPPO行動電話(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含門號0901092532號SIM卡1張）  1具 同上 28 IPHONE 13行動電話(IMEI碼：000000000000000；不含門號SIM卡)  1具 同上 29 蝦皮網站銷售紀錄 1件 同上 30 自動磅秤機 1臺 本件犯行所用之物 31 真空包裝機  1臺 同上 32 茶葉自動挑梗機 1臺 同上 33 茗星公司電腦資料USB  1支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34 商品標籤(臺灣) 1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35 阿里山清露烏龍( A80) 2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36 陳年老茶(F15) 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37 台灣紅土沉香烏龍(F55) 1包 同上 38 臺灣醇香松柏高山茶(F13) 2盒 同上 39 臺灣阿里山樟樹湖(A138) 10包 同上 40 大禹嶺烏龍(D8) 1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41 茗星公司包裝袋 1箱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42 阿里山翠玉(A4) 3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43 蜜香紅烏龍(G17) 26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44 送驗茶 44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45 杉林溪(B22) 64包 同上 46 凍頂烏龍(F11) 10包 同上 47 阿里山烏龍(A2) 85包 同上 48 東方美人茶(OB3) 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49 炭焙凍頂烏龍(F45) 26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50 凍頂烏龍(F60) 50包 同上 51 阿里山金萱(A52) 4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52 台灣翡翠凍頂烏龍(F160) 33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53 三分凍頂烏龍(F12) 53包 同上 54 梨山烏龍(C7) 14包 同上 55 貴妃烏龍(G18) 27包 同上 56 梨山茶(C6) 30包 同上 57 阿里山在地高山茶(A1) 141包 同上 58 杉林溪高山茶(B5) 62包 同上 59 臺灣阿里山樟樹湖原料(A138) 1包 與本案犯罪無直接關聯 60 臺灣阿里山樟樹湖原料(A138) 1包 同上 61 福壽梨山(C31) 30包 本件犯行所預備之物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

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

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

亦同。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

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8百萬元以下罰金。

有第44條至前條行為，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5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第2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百萬元以下罰金。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10倍以下之罰金。

科罰金時，應審酌刑法第58條規定.  

 



